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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　教会是什么

	认识教会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。谁都承认，今天基督教的光景，非常紊乱。我们信主得救以后，不能不认识教会是怎样一回事，什么是教会正确当行的路。我们来认识教会，并不是单单要研究一个真理问题，乃是为要在得救之后，能好好跟随主，走一条正确的路。我们要简明扼要的分六篇来说。第一，我们要来看教会是什么。

	壹　教会不是任何建筑物

	基督徒常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，以为礼拜堂就是教会，到礼拜堂去，就是到教会去。在英语世界里，Church（教会）这一个字，也常常被领会作礼拜堂。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。礼拜堂，福音堂，布道所，聚会所，这些都不是教会。圣经给我们看见教会是能“惧怕”，能“祷告”的，（徒五11，十二5，）所以是活的，不是这些死的建筑物。把这些死的建筑物当作教会，不仅是错误，更近乎是异端。所以不要以为这不过是一种说法，是小可的事。

	贰　教会不是任何团体组织

	教会不仅不是物质的建筑物，并且也不是基督教里任何形形式式的团体组织，就如许多的差会，布道会，和公会等等。今天在任何一个较大的城市里，都能看见许多的公会，就如长老会，浸信会，信义会，卫理公会等等，以及好些的差会（Missions）和布道会。这些基督教的组织和团体，也都不是教会。圣经说，教会是一个身体。（弗一23，西一18，“全体”原文是“身体”）一个身体，乃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，就是一个活的生机，不是仅仅一个死的组织。今天基督教里的许多团体，大多是宗教组织，重于形式，而轻于生命。把这些基督教里的组织，宗教团体，当作教会，也是错误的。

	叁　教会是蒙召的会众

	在希腊文，“教会”（见太十六18，十八17）是“艾克利西亚”（ekklesia）是由两个字合组而成的，头一个是艾克（ek），意思是出来，第二个是“克利西亚”（klesia），意思是蒙召，两个字合起来，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，或蒙召之人的聚集。因此照字义说，教会就是蒙神从世界里召出来的一班人，聚集在一起，集合在一起。

	旧约虽然没有明言提到教会，却有一幅图画，能给我们看见一点教会的光景。这一幅图画，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来到西乃山下，经过神的编组，就配搭在一起，集合在神面前，有帐幕作中心，有十二个支派作外围，安营在帐幕的四围，（民二，）成了一个体系。那就是“艾克利西亚”，就是蒙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。所以新约圣经也就称他们作“艾克利西亚”（徒七38，“会”原文是“艾克利西亚”。）一面他们是神从埃及（埃及预表世界）召出来的，另一面他们是聚集在神面前的会众。自然，那时以色列人中间还没有教会的性质，他们不过是一幅预表的图画，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神借着祂的救赎，和祂拯救的大能，从世人中间召出来的会众，集合在一起，聚集在祂面前。这就是教会一面的意义。

	肆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

	圣经有一卷书专讲教会，就是以弗所书。这书开头第一章就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（末节。）这真是一个神圣的启示，把教会是什么，说得透彻逼真。这要分六点来说：

	一　是基督的丰满

	以弗所书一章末节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接着又说，教会是“那在万有里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”（原文。）这给我们看见，教会这一个身体，乃是基督的丰满。你我都能领会，人的身体就是人的丰满。人的识别，主要的是在面孔。若是把一个人的头拿掉了，你就不容易分辨他是谁。所以人的识别，乃是在于头，在于面孔。但是人的丰满，却是在于身体。一个人若没有身体，只有头，就没有丰满可言。一个人的丰满，乃是在他的身体上表现出来。

	丰满和身体并不是两件事，乃是一件东西。丰满等于身体，身体就是丰满。人素常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都是重在功能和功用，很少领会身体乃是一个丰满。但以弗所这本讲教会的书，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还不重在功能和功用，乃重在丰满和建造。丰满乃是身体的彰显，而建造是为着丰满，若没有建造，丰满就不得彰显。

	盼望主在这里加重我们的感觉，我们一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头一个感觉该是丰满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不仅是说教会是属灵的，生命的，属天的，并对基督是有功用的，更是说，教会是基督的丰满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基督的丰满。基督是丰满的，基督从祂的丰满里所满出来的就是教会。在宇宙间，基督若没有教会，祂的丰满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。基督的丰满彰显出来，就成为祂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

	圣经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首要的意思不是功用，乃是丰满。功用是人天然观念的领会，丰满是神的启示。没有神的启示，人不能领会身体是个丰满的故事。

	一个人站在这里，第一给人看见的，还不是功能功用，乃是他很像样，这是丰满的故事。你照像若光照一个头，好看不好看？如果今天你们一个一个人都只把头摆在这里，一条凳子上摆四个头，你看好看不好看？那真是吓死人了！但是现在你们一个一个完整的人，都是这样高，这样大，丰丰满满的坐在这里，就很好看了。所以一个人没有身体，就缺了东西，不像一个人。教会对于基督也是这样。教会是基督的丰满，就像人的身体是人的丰满一样。

	以弗所一章这里说，基督乃是在万有里充满万有的。这个“万有”，今天有人翻作“泛”。比方“泛美航空公司”（Pan American Airline）这个名字，那个“泛”字就是希腊字的“万有”。基督就是在万有里泛万有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整个万有里面都是基督。你可想基督是多丰满。

	在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前面，也给我们看见，基督是多大，多高。那里说，神已经叫祂从死里复活，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，掌权的，有能的，主治的，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这是祂的大，祂的高，祂的超越。还不仅如此，神又将万有都服在祂的脚下，叫祂作了万有之首。祂是超过万有的，万有都在祂的脚下，祂是万有之首。祂的高大，祂的超越，是我们没法完全领会的。

	弟兄姊妹，你我要知道我们所属的主，祂是多高大，多超越。我们认识了祂的高大超越，才知道祂是多丰满。祂这丰满，需要一个大的器皿来彰显。这个器皿，就是教会。直到今天，教会还没有把祂的丰满完全彰显出来，因为教会还没有完全建造起来。到了日期满足的时间，所有蒙神拣选的人，数目都填满了，那时教会才真是一个丰满。教会现在还在往外满，还需要更多得救的人，还需要更多的地方教会。基督是太丰满，满到一个地步，需要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器皿来彰显，这一个器皿就是教会。所以教会是基督的丰满，乃是一件太大的事。

	虽然撒但破坏教会，作了分裂的工作，但是感谢赞美主，你在地上还能看见教会是多大的一个丰满。尽管撒但分裂，破坏，你还不能不承认教会那个大的性质，大的光景。这一个就是基督的丰满。

	二　是出于基督的

	教会这个身体，是绝对出于基督的。在圣经里，神用一个预表，把这件事不光表明得清清楚楚，并且也铁定的摆在那里，叫我们没有办法有别的看法。这就是夏娃产生的故事。（见创二21～24。）以弗所这卷书，第一章说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丰满，到第五章（30～32）就说这个身体是怎样有的。它给我们看见，夏娃和亚当的故事，完全是预表教会和基督的关系。夏娃怎样出于亚当，教会也同样出于基督。夏娃怎样和亚当二者是一体，教会和基督也同样两个就是一个。夏娃虽然从亚当生出来，但并不是和亚当分开了，还是属于亚当，因为夏娃根本就是亚当的一部分。教会和基督也是这样。

	今天的人把教会看得太差，以为教会光是人群的一种组织，光是人众的一个会，这完全是错误的。我们要看见，教会更是出于基督的一个东西。当初神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，就叫亚当的肋旁裂开，拿出他的一条肋骨来，造成一个夏娃，所以夏娃完全是从亚当出来的。照样，当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也是肋旁裂开，有血和水流出来。血是为着赎罪，水是为着分给生命。就是主所分出来的这个生命，到了我们里面，就产生出教会来。

	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里头，都有一部分基督。若是我们里面没有基督，我们就不是属基督的，也就没有得救。我们既是得救的，每一个人里头就都有一分基督。教会就是你我里头的基督。把你里头的那一分基督，和我里头的这一分基督，以及他里头的那一分基督，把我们所有属基督的人里头的基督，加起来就等于教会。所以歌罗西第三章说，教会是一个新人，在这一个新人里面，没有希利尼人，没有犹太人，什么样的人都没有，在这一个新人的教会里头，只有基督。教会不是你加上我，再加上他，教会乃是你里头的基督，加上我里头的基督，再加上他里头的基督。这个是教会。

	所以你没有办法把你天然的人带到教会来。教会里没有你，也没有我。教会里没有中国人，也没有日本人。教会里只有基督。在中文圣经里面，歌罗西三章十一节是说，“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，犹太人，受割礼的，未受割礼的，化外人，西古提人，为奴的，自主的。”但在原文不是“不分”，乃是“没有”。在教会里面，没有这个，没有那个，只有基督。

	若是得救的人对于教会能认识到这个地步，以下关于教会的立场，教会的道路，就很容易解决。人所以对于教会的立场，道路，弄不清楚，就是因为有了人的东西掺杂到教会里面来。我们必须借着十字架，把人的东西从教会减去。有弟兄说得很好，十字架虽然是一个加号，但认真说来，十字架在信徒身上，为着教会所作的工作，都是减去。十字架是把人的旧造从教会里减去。众圣徒若把属亚当的成分都减去，而把大家里面的基督加起来，这一个就等于教会。所以教会完全是出于基督的。

	三　是与基督合为一体的

	教会虽然是出于基督的，但教会和基督并不是分开的。夏娃如何是出于亚当，末了又归于亚当，和亚当成为一体，教会与基督也是这样。（弗五31～32。）千万不要以为，我们从基督出来，就基督是基督，我们是我们。不，教会和基督还是一个，还是一体。这虽是人的头脑所没法领会的，但我们若有神的启示，就会懂得这是何等的真实。

	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，又是归到基督里去的，教会和基督完全是合一的。若是什么时候，教会有一种光景，有一种举动，有一种工作，是和基督脱节的，那就变作不教会了。你我一摸着教会问题，常常要有一个试验，就是要问说，到底基督在不在里头？到底是不是出于基督的？是不是在基督里面的？是不是联于基督的？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试验。这一个试验若是通不过，那就不是教会，就不是基督的身体，乃是基督教的组织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完全是从基督出来的，又完全是归于基督，和基督联合为一，成为一体的。

	四　就是基督

	林前十二章十二节，明明是讲教会这个身体，但那里不说这个身体是教会，却说这个身体就是基督。因为认真说来，教会这个东西就是基督的扩大。基督扩大了就是教会。所以教会就是基督。我们断定教会的立场，教会的道路，都得根据这个认识。

	哦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地上的教会，就是基督自己，这是多严肃的一件事！人若是有这个亮光，有这个异象，你想能不能把不是基督的东西，带到教会里面来？绝不能！人若有这个异象，每逢碰到教会问题，碰到教会里的事，就碰着十字架。十字架在这里要分开那是属亚当的，那是属基督的，那是亚当的东西，那是基督的东西。十字架要把一切是亚当，属亚当的东西都隔在外面，只把是基督，属基督的东西加到教会里面来。结果，教会的一切，就是基督自己。

	你有了这一个亮光，自然就没有法子承认罗马教是教会，也没有法子承认更正教是教会。无论是长老会，浸信会，还是什么别的会，那都不是教会，不过是基督教的组织，宗教的团体。虽然他们中间，零零星星有一部分属基督的人，但他们那些会，那些团体，那些组织，却不是属基督的，乃是出乎人的，出乎世界的。

	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今天所以脱离罗马天主教，脱离更正教，脱离基督教的各公会各团体，并非仅仅因为他们不合乎圣经，更是因着他们不是属基督的东西。我能作见证说，当我三十多年前脱离公会的时候，我里头的感觉只觉得公会里许多错误，所以必须脱离。慢慢的过了七八年，我就看见，即便公会里没有错误，我也要脱离，因为他们的立场是错的。他们那个分门别类的立场，是个分裂的立场。慢慢的又过了两三年，我就看见，更正教的各公会，不光是立场错了，并且他们那些组织不是属基督的东西，里面没有基督。我承认在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是得救的，这些得救的人里头有基督，但是他们那些“会”的组织里面没有基督，基督在他们那些“会”的组织里面没有地位。他们那些“会”的组织里面，满了人的组织，满了世界的东西。所以到了一九三五年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，我们脱离分门别类，组织基督教的各公会，不光是因为他们不合于真理，更是因为他们的组织里面没有基督。那些不是基督的身体，不是基督的生机，乃是基督教的一些组织。

	我们要看见，教会就是基督自己，也就是基督的一个身体，基督的一个生机。在这里并不靠着组织，安排，也不靠着办法，规条。在这里只靠着一位活的基督。在教会里，若是有一种情形，叫人在那里没有办法属灵，没有法子显出属灵的功能，你我应当知道，那是已经错了，已经堕落了。在教会里应当有绝对的机会，给人显出他属灵的份量，给人显出他属灵的功能。虽然该有配搭，但不该有任何的限制。要给圣灵绝对的自由，能把人所有属灵的光景显出来，也把人所有属灵的功能显出来。这样，就证明这是一个生机，不是一个组织，而这一个生机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基督自己。

	五　是在圣灵里浸成的

	教会不是一个人，也不是几个人，教会乃是千千万万个人。这千千万万个人，所以能成为一个身体，不光因为大家都是出于基督，也因为都是在圣灵里受浸，浸成了一个身体。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。你有基督的生命，叫你属基督，我有基督的生命，也叫我属基督，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基督的生命，都叫大家属基督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圣灵把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，在祂里面都浸成了一个身体。生命是叫我们属基督，圣灵是叫我们彼此联属。我们有了生命，就是属基督的，我们在圣灵里，就是彼此联属的，所以成了一个身体。

	教会这一个身体所以成立，第一是出于基督，是从基督出来，第二，是从圣灵浸入。从基督出来，再从圣灵浸入，教会就成了一个身体。这两件缺了任何一件都不可以。缺了从基督出来的生命，没有教会，缺了把众圣徒浸入基督这个身体的圣灵，也没有教会。

	我们常说，要活在生命里。这还不够。这多是重在我们和基督的关系。我们还得学习活在圣灵里。我们在圣灵里，才能和众圣徒彼此联结。一面我们要有出于基督的生命，另一面我们也要有浸入基督身体的圣灵。这一个出来和浸入，就叫基督的身体得以完成。所以我们要真实的活在教会里，就必须一面凭基督这个生命活着，一面也活在这位圣灵里面。我们的工作行动，都需要在这一位圣灵里面。说到这里，对于教会是什么，我们就能认识了一个大概。教会就是这样高，这样奥秘，这样属天，这样生命，也是这样属灵的一个东西。

	六　是基督的彰显

	教会这一个身体，当然是彰显基督的。基督就在这个身体里把祂自己彰显出来。我们每一个人要彰显自己，非借着身体不可。若是没有身体，光有灵魂，就没有法子彰显。照样，基督要在宇宙里，在地面上，在人群中，在这世代里，彰显祂自己，也完全是借着教会这个身体。那里有教会，那里就有基督。那里有教会，那里就有基督的彰显。基督的彰显，没有办法和教会脱开。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丰满，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彰显。

	但是请记得，罗马教不是基督的彰显，更正教的各公会也不是基督的彰显，因为他们不是基督的身体，乃是人意的组织，宗教的团体。他们里面没有多少基督的成分，没有多少基督的地位，所以不是基督的彰显。只有基督的身体，里面满了基督，全是基督，这样的一个身体，这样的一个教会，才是基督的彰显。

	伍　教会是神的家

	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，教会乃是神的家。圣经许多地方提到神的家，中文圣经都翻作神的殿。旧约的帐幕和圣殿，都是神的家，（士十八31，王上六1，）所以都是预表教会的。这是说出教会对于神，像旧约的帐幕和圣殿一样，乃是神的家。这最少有两得着要的意思：

	一　是神的居所

	家是人的居所，人的住处。一个人最喜欢住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家。教会是神的家，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，是神能安居在其中的，是神能把祂自己寄托在其中的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，教会是“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”。你要识别，鉴别，辨别一个聚会是不是教会，你只要看，到底神在其中能不能安家，能不能安居，能不能把祂自己寄托在里面，能不能在其中得到安息之所。若是能，那就是教会，那就没有失去教会的性质。若是不能，那就不是教会，很可能仅是个宗教团体。

	二　是神彰显的地方

	家也是一个人彰显自己最好的地方。你是怎样一个人，别的地方都不能像你的家彰显得那样完全。有的话你在别处不能说，不肯说，不敢说，到家里就能了，就肯了，就敢了。有的心意你在别处不能发表的，到家里就能发表了。有的事你在别处不方便作的，在家里就方便作了。所以家是一个人最能彰显自己的地方。

	一所房子给中国人来住，就显出中国人的样子，给日本人来住，就显出日本人的样子，给美国人来住，又显出美国人的样子。你只要看一所房子的光景，就可以断定是什么人住在里面。一个很清洁的人住在里面，你一看那所房子就知道。一个一塌糊涂的人住在里面，你一看那所房子也就知道。是一个高尚的人，或是一个下流的人住在里面，你不必看那个人，只要看那个住处就知道了。所以许多时候，你要认识一个人，也要到他的家里去看一看。有的人装饰得很干净，家里却非常肮脏。有的人衣服穿得很体面，好像一个阔老板，家里却穷得一贫如洗。所以你要看一个人的家，才能认识他那个人。家乃是人彰显自己的地方。

	教会是神的家，也是神在地上彰显祂自己的地方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接着前文十五节，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一个大的敬虔奥秘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神不光要在教会里安家，安居，得到安息之所，还要在教会里彰显祂自己。神要在教会里实行祂的计划，发表祂的心意，彰显祂的荣美。祂一切所是的，所作的，和所要得着的，都要在教会这个家里彰显出来。

	所以教会一面对于基督是一个身体，是一个丰满，是一个彰显，一面对于神是一个家，是一个居所，也是一个彰显。基督和神都能在这里，把自己彰显出来。这一个是教会。

	
第二篇　教会的出现

	在前一篇教会是什么里面，我们只看了教会的轮廓，摸到一点关于教会的概念。那些不过是关于教会的理论，还是比较抽像，不够具体。我们要具体的认识教会，还必须把她从悬空的地方带到地上来，使她着实，使她具体。因此我们还必须说到教会的出现。

	教会是有出现的。教会绝不是一个玄妙，抽像，悬在空中的东西。教会对于我们是非常实际的，是我们能摸着，能碰到，并且能置身在其中的。所以教会必须有她的出现。如果没有教会的出现，你来谈教会，就不过是一些空论，人还碰不见教会。你就是看见了教会不是礼拜堂，布道所等等的建筑，也不是公会，差会等等的团体组织，同时又认识了教会是蒙召的会众，是基督的身体，是神的家，如果教会不能成为一个实际而具体的东西，你仍然摸不着，碰不见，更没法置身在其中。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今天还在地上的人，教会必须有出现。教会若没有出现，教会对于我们就完全等于零。

	今天在基督教里，有许多人对于教会有不合真理的看法和见解。特别有一班比较有追求的人，因为看见教会的荒凉和紊乱，就认为今天在地上不能谈教会问题。他们说，教会是属灵的，是看不见的，教会的合一是将来到天上才能达到的，所以今天没法谈教会问题，只要能传福音带人得救，并且帮助他们属灵就可以了。这种论调不仅是太偏，并且是错误！要记得，教会不是将来的一个东西，不是天上的一个东西，也不是隐藏看不见的一个东西，教会乃是出现在时间和空间里的一个东西，是今天在地上摸得到，碰得着的，得救的人今天就能在她的里面。所以教会今天就必须有她的出现。这是太重要一件事！

	教会的出现，就是教会的实行，就是教会的实际，就是教会的具体，也就是教会的着实。教会必须有出现，教会才能成为实行的，实际的，具体的，着实的。否则，教会不过是空论的，幻想的，抽像的，悬空的。对于我们，教会必须有实行对空论，实际对幻想，具体对抽像，着实对悬空。要如此，教会就必须有出现。

	关于教会的出现，我们扼要的分十二点来说。

	壹　教会的出现是在地方上

	圣经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教会的出现是在地方上。有一班人拢拢统统含含糊糊的说，教会是出现在宇宙中。这是不准确的。教会头一次的出现，是在耶路撒冷城，是确确定定的在耶路撒冷那一个地方上。自然，出现在耶路撒冷，就是出现在宇宙中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。但是说教会的出现是在宇宙中，这个说法却太拢统。宇宙太大了，若说教会的出现是在宇宙中，我们就不知道到那里去找教会。因此，若脱开地方而说教会的出现是在宇宙中，这样的说法就把教会弄得太渺茫了，叫人无法捉摸。虽然在已过的几十年中，这种宇宙教会的说法非常流行，也十分厉害，主却怜悯我们，越过越给我们看见，教会是地方的，教会的出现是在地方上。

	你没法在圣经里找出“宇宙教会”这个说法，反而圣经新约里到处都给我们看见地方教会，就是在地方上出现的教会，在一地一地出现的教会。就如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（徒八1，）在安提阿的教会，（徒十三1，）在哥林多的教会，（林前一2，）在以弗所的教会，（启二1，）在士每拿的教会（启二8）等等，这些都是说出教会是地方的，是在地方上出现的。所以“宇宙教会”论调的着重，是不够准确的。

	一　以人群集居行政的地方单位为范围

	教会的出现是在地方上，而她所出现的地方，乃是以人群集居行政的地方单位为范围。这样的地方单位，大的可以是城，是市，小的可以是镇，是村。一个城是人群集居的行政单位，一个村也是人群集居的行政单位。大到像纽约，伦敦，东京那样城市，人口将近一千万，是一个人群集居的行政单位，小到像一村，只有几百人，也是一个人群集居的行政单位。在五旬节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是当时很大的一个都市，有教会在其中出现，（徒八1，）因为那是人群集居的一个行政单位。后来在亚西亚的那些小城，每一个里面也都有教会出现，（启一11，）因为每一个也都是人群集居的一个行政单位。你若把使徒行传和书信，以及启示录，都好好的读过，你就能找出这一个断案来，教会是显在人群集居，作行政单位的地方上。

	二　以一地一会为原则

	教会的出现，一面是以人群集居行政的地方单位为范围，一面又是以一地一会为原则。在每一个地方单位上，教会的出现只能有一个，不能有两个，更不能超过两个。这就是说，在一个地方上，只能有一个教会。在小的地方是一个教会，在大的地方也只能有一个教会。耶路冷虽然是一个大城市，人口众多，但在那里只能有一个教会，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会。亚西亚的那些城，虽然城小人稀，也是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，不能两个地方合起来有一个教会。圣经里只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在安提阿的教会，（徒八1，十三1，这些地方的“教会”原文都是单数的，）没有在耶路撒冷的众教会，在安提阿的众教会。所以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教会该是一地一个。

	另一面当圣经提到一区，或是一省的时候，因为包括许多人群集居的行政单位，所以就说在那一区或者在那一省的“众教会”，那个“教会”就是多数的。就如行传十五章四十一节，说到在叙利亚，基利家那一带地方的“众教会”。加拉太一章二节，和林前十六章一节，说到“加拉太（省）的各教会”，“众教会”。林前十六章十九节，说到“亚西亚（省）的众教会”。林后八章一节，说到“马其顿（省）的众教会”。这些地方都是一区或一省，包括许多人群集居的行政单位，所以其中的教会就是众教会。这些都给我们看见，教会的出现是地方的，并且是以一地一会为原则。

	贰　在地方上，就是在地上，也就是在今天

	教会的出现，既是在地方上，就是在地上，也就是在今天。所以教会的出现，就着空间说，是在地上，就着时间说，是在今天。有一班人说，教会的出现是在将来，是在天上，这个说法实在太差！教会不是等到将来才出现，乃是在今天就出现。教会也不是将来才出现在天上，乃是今天就出现在地上。不错，教会的性质是属天的，但她的出现却是在地上，并且今天就在地上。不错，教会的性质是永远的，但她的出现却是在时间里，就是在今天。

	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，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当日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是在耶路撒冷，安提阿的教会，是在安提阿。这些教会都是在地方上，也都是在时间里。此外，主耶稣亲口说的话，也非常确定的说出教会是今天就在地上的一个东西。使徒行传九章记载，主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向那逼迫教会的扫罗显现，对他说，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主所说的这个“我”，乃是一个太大的我。扫罗也许要对主说，我是在地上，怎能到天上去逼迫你？我所逼迫的是彼得，雅各，司提反，那一班人，我从来没有逼迫你。但是主却说，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主为什么这样说？这是因为教会是主的身体，也就是主自己。人逼迫属主的人，逼迫主的教会，就是逼迫主，主和祂的教会乃是一个。因此主对扫罗所说的“我”，不仅是祂那位在天上的主，也是祂在地上的教会，不仅是祂那位在永远里的主，也是祂在时间里的教会。

	主这个话，很显然的否定了一班人所主张教会真实的出现是将来在天上的说法。他们说，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全是形式的，不是真的；真的教会是属天的，所以在天上，是永远的，所以在将来。但主的话完全否定了这种说法。主绝对承认当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乃是祂的身体，也就是祂自己。所以主对扫罗说，“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这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教会虽是属天的，却是出现在地上，虽是永远的，却是出现在今天。

	叁　教会是借着在地方上出现而出现在宇宙中

	教会是在地方上的出现，就是为着她在宇宙中的出现。教会必须在地方上出现，才能在宇宙中出现。教会是借着在地方上的出现，而出现在宇宙。所以教会没有办法脱开地方的范围。一脱开地方，教会在宇宙中就没法出现了。脱开地方，教会就成为空洞的理论。地方上若没有教会，宇宙中也就没有教会。我们绝对承认教会的性质是宇宙的，她的出现也是在宇宙中，但是她这一切宇宙的故事，却都是借着在地方上的出现而成就的。所以若没有地方，简直就没法有教会。

	肆　教会在宇宙中可称作宇宙教会

	虽然在圣经中，不容易找出宇宙教会的称呼，不过以理论来推，这样的称呼也未尝不可。教会（像弗一23所说的）在宇宙中，可以称作宇宙教会。但是必须记得，宇宙教会的出现，必须是在地方上。既是出现在地方上，就是地方教会。所以宇宙教会不过是理论的说法，地方教会才是实际的说法。

	我再说，教会在宇宙中可以称作宇宙教会，这是不错，但是两千年来从未有人看见过宇宙教会。我们如果去问保罗，他要告诉我们，他所看见的教会都是在以弗所，安提阿，等等的地方上。所以教会是在宇宙中，不过是一个说法，一种称呼而已，事实上教会实际的出现，乃是在地方上。圣经里有好多处提到“众教会”和“各教会”，（徒十五41，林前十一16，十六19，林后八1，加一2，22，）那都是说出，教会实际的出现，乃是在各处地方上。虽然是宇宙教会，却是出现在地方上。因为出现在许多地方上，所以就称作“众教会”。

	伍　每一个地方教会，
都是宇宙教会在那地方上的出现

	所以每一个地方上的教会，都是宇宙教会在那个地方上的出现。因为是在地方上出现，所以就是地方教会。但必须记得，那是宇宙教会在那里的出现。她不仅是代表宇宙教会，并且她就是宇宙教会的一部分。所以你若不承认地方教会，就等于不承认宇宙教会。你若不接触地方教会，就等于不接触宇宙教会。因为地方教会，就是宇宙教会的出现。

	陆　所有地方教会的总和，就是宇宙教会

	每一个地方教会，既是宇宙教会在那个地方上的出现，就所有的地方教会加起来，那个总和自然就是宇宙教会。就个别来说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都是地方教会。就总和来说，这些时间里地方上的教会，加起来就是宇宙教会。

	柒　地方教会是宇宙教会的雏形

	地方教会，就是小型的宇宙教会。每一个地方教会，都是宇宙教会的一个雏形。这就如小鸡称作雏鸡，因为它是小型的鸡。同样，教会在一地一地的出现，都是宇宙教会的雏形。虽然在形态上，地方教会和宇宙教会有大小的分别，但是在性质上，在原则上，却完全相同，没有丝毫差别。所以你接触地方教会，就是接触宇宙教会。

	捌　地方教会是宇宙教会的实行

	宇宙教会的实行和实际，完全是在于地方教会。如果没有地方教会，宇宙教会就成了空论幻想，没有办法实行，因为宇宙教会是抽像的，悬空的。要叫宇宙教会成为实行的，具体的，就必须有地方教会。所以地方教会乃是宇宙教会的实行。

	一　宇宙教会的建造是借着地方教会

	主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说，“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”我们绝对承认，主所说的这个建造，必定是建造在宇宙中的教会。但是这个建造的实施，必须借着地方教会的建造。换一句话说，主建造地方教会，就是建造宇宙教会。若不建造地方教会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建造宇宙教会。所以宇宙教会的建造，是借着地方教会。不幸，竟然有人说，建造地方教会，是太窄小了，太拘泥了。他们不要建造地方教会。他们说，他们要建造“基督的教会”，“宇宙的教会！”但请问不建造地方教会，怎能建造基督的教会，脱开地方教会，怎能建造宇宙的教会？彼得约翰建造基督的教会，岂不是在耶路撒冷，建造那里的地方教会么？使徒保罗建造主在宇宙中的教会，岂不是在外邦建造各地的地方教会么？哦，空言建造宇宙教会，乃是不切实际的空谈！

	二　必须有地方教会，宇宙教会才能有行政上的执行

	新约头一次提起教会，是在马太十六章。主在那里乃是说到教会的建造。到了马太十八章（15～21，）主第二次提到教会，就说到教会的行政。很明显的，这里所说教会的行政，乃是地方教会的行政。因为这里说，若有一个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。若是再不听，就告诉教会。很清楚的，这里的教会是地方教会。如果是宇宙教会，试问要到那里去告诉？宇宙教会在哪里？请记得，神是要我们活在地方教会里，不是叫我们飘荡在宇宙中。所以若没有地方教会，就根本没法有教会的行政。要有教会行政上的执行，就必须有地方教会。

	那些主张不要地方教会只要宇宙教会的人说，为什么一定要有地方教会？主在马太十八章（20）岂不是告诉我们说，“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”么？可见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就是教会。他们这种见解，乍听好像很对，但细追起来，实在相当错误！他们大起来就大到宇宙去，说地方教会不是教会；小起来又小到两三个人，说两三个人聚会就是教会。请打开马太十八章好好来读一读。从十五节起是说到，倘若有弟兄得罪你，也不听你的劝告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，再同去劝他。请问这两三个人是不是教会？等读到十七节，就清楚这两三个人不是教会，因为那里说，若还是不听他们，“就去告诉教会。”如果这两三个人就是教会，何用再去告诉教会呢？所以请记得，若是在一个地方上有教会，两三个信徒聚集在一起，就不能算作教会，不过是那地方教会里面的两三个分子而已。当他们有难处，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，还必须带到教会去。所以马太十八章所说的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并不是教会。若是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就是教会，那就不必有地方教会了。那样的结果，就有了马路教会，巷里教会。这样的见解何等错误！弟兄姊妹，神实在有智慧，定规地方作教会出现的范围。因为只有地方的范围，才能使教会不乱。今天教会中所有紊乱的局面，都是由于人没有重视，没有守住地方的范围。

	主在马太十八章这里这样吩咐我们，要我们把在弟兄身上所碰到的难处告诉教会，由教会来处理，乃是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教会的行政是在地方教会中，借着地方教会而执行的。这是主在圣经中，第一次说到教会的行政。感谢主，祂不只说到教会的建造，也说到教会的行政。实在说来，教会的行政，就是为着教会的建造。而教会的行政，乃是在地方教会中，借着地方教会执行的。若没有地教会，就不可能有教会的行政。

	提多书一章五节说，使徒要提多“在各城设立长老”。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也说，使徒们“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”。在各城设立长老，或说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，也都是给我们看见，教会的行政，乃是在地方教会中。如果没有地方教会，只有宇宙教会，试问把长老设立到哪里去？长老们到那里去作长老？到那里去执行教会的行政？所以必须有地方教会，宇宙教会才能有行政上的执行。

	三　对于工人和信徒，
宇宙教会是抽像的，地方教会才实际

	1　工人的工作，都是在地方教会身上

	无论是在行传里，或是在书信里，使徒们的工作都是在地方教会里，也都是为着地方教会。使徒们所写的每一封书信，都是写给地方教会的。哥林多书是写给在哥林多的教会，帖撒罗尼迦书，是写给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以弗所书是写给在以弗所的教会。可以说没有一封书信是写给宇宙教会的。以弗所书好像是对着宇宙教会说的，但以弗所书还是寄给在以弗所的教会。这就证明使徒们的工作，百分百是作在地方教会身上。因为若不作在地方教会身上，就没有办法作在宇宙教会身上。对于工人，宇宙教会是抽像的，地方教会才是实际的。

	2　信徒共同的生活，配搭的事奉，也都是在地方教会中

	若没有地方教会，信徒要过共同的生活，要一同配搭事奉，都没法实行。假设你住在台北，你若不在台北教会中和众弟兄姊妹一同生活，一同事奉，你到那里去有教会的生活和事奉？到宇宙教会去？宇宙教会是摸不着的。所以对于信徒，宇宙教会也是抽像的，只有地方教会才是实际的。

	四　只有摸着地方教会，才能摸着宇宙教会

	地方教会既是宇宙教会的实行，既是宇宙教会的具体出现，就只有摸着地方教会，才能摸着宇宙教会。你越讲宇宙教会，教会对于你就越渺茫，越是摸不着的。你一讲地方教会，教会对于你就具体了，实际了。

	玖　地方教会的行政是地方的，
是各地独立的—就地为政

	各地教会的行政，都是就地为政的。倘若行政不是地方的，不是独立的，教会的地方性就失去了。因此要保存并维持教会的地方性，行政必须是地方的，必须是独立的，必须是就地为政的。甲地教会的事，乙地教会不能过问，乙地教会的事，甲地教会也不能干涉。在有的村镇，教会虽然后很小，但她仍是那地的教会，别的地方教会不能过问，也不能干涉。如果一地的教会失去了行政上的独立，她的地方性马上就失去了。

	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，和提多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，各地的教会有各地教会的长老，这就证明各地教会的行政是独立的，因为长老乃是在教会中作监督的，是为着教会行政的。如果各地教会的行政不是独立的，那就不必在各城设立长老，只要在中心的地方设立长老就可以了。但是教会的出现，是在各地的，并没有一个中心的地方，所有地方的出现，（就是所有地方的教会，）都是平行的，且是平等的，所以各地有各地的长老。因此各地教会的行政，都是独立的，都是就地为政的。

	拾　地方教会的交通是宇宙的，
是各地合一的—“身体”的交通

	虽然地方教会的行政是就地为政的，乃是地方的，但地方教会的交通却是“身体”的，宇宙的。林前十章十六节说，“我们所擘开的饼，岂不是交通基督的身体么？”（原文。）这是说明教会的交通，乃是“身体”的，宇宙的，不是地方的，乃是合一的，不是独立的。从行政一面来说，各地教会是独立的，但从交通一面来说，各地教会是合一的。如果一地的教会，在交通上和各地教会不合一，她就成为一个地方宗派。行政一失去独立，就失去了教会的地方性，交通一失去合一，就产生了地方上的宗派。这是很严重的两面。请记得，教会一失去地方上独立的行政，马上就失去了地方性。另一面教会一没有宇宙中合一的交通，马上就成了地方宗派。地方性是应该有的，但地方宗派不该有。教会一直有地方性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保障，可以免去许多的错误，许多的异端，以及许多的分裂。历代的教会所以出了事，就是因为失去了，放弃了地方性。另一面教会不应该成为地方宗派，必须和各地教会有交通。所以行政是地方的，交通是宇宙的，身体的。

	你看神的安排是多有智慧，多么奇妙！各地教会因为在行政上是独立的，所以各地教会在组织上就不至失去她的地方性。但各地教会在交通上又是合一的，所以就保守了基督身体的合一，不致成为地方宗派。

	拾壹　各地教会是直接活在主面前

	各地教会都是直接活在主面前，向元首基督直接负责，所以不可成立联合会，更不可有总会。启示录一章十一到二十节给我们看见，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，有主耶稣在他们中间。她们是各自独立活在元首基督跟前，向元首基督直接负责。在这些教会中，并没有所谓的联合会，也没有总会和分会。

	有一种图把这七个灯台，画成一个灯台的七个灯盏，给人一个非常错误的印象，以为说，七个教会可以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总会，成为一个总的灯台。但启示录一章不是这样说。启示录一章是说七个独立的灯台。一个灯台七个灯盏，那是旧约会幕里的金灯台，新约不是这样。启示录一章里面的七个灯台，不是联合的，乃是各自独立的，并且是彼此平等的，都站在元首基督跟前。所以在教会中没有上级会，也没有下级会，没有总会，也没有分会。最高的是地方教会。最低的也是地方教会，最高最低的都是地方教会。没有一个教会比地方教会再高，也没有一个教会比地方教会再低。这样就叫元首基督的主权，在各地教会中不受篡夺和残害。若是在教会中有上级会，下级会，那么下级会就要听上级会的命令，结果就使元首基督在下级会里的主权被上级会篡夺了。

	不仅如此，各地教会在行政上的独立，各自就地为政，也叫圣灵能在各地教会中自由运行，不受到妨碍。可怜今日基督教的组织，层层叠叠，一级受一级的辖管，根本谈不到元首的主权，和圣灵的运行。这是最得罪主的一件事，也是最得罪圣灵的一件事。所以各地教会绝不能有联合会，总会，上级会，下级会等等的分别。当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是最大的教会，但并没有大到一个地步，成为各地教会的总会。最小的地方教会并不比最大的地方教会，在主面前低一点。无论是大的地方教会，或是小的地方教会，她们在主面前都是平等的，平行的，各自接受元首的主权，和圣灵的支配。这就使元首和圣灵在各地教会中，有绝对的地位，有完全的主权。

	拾贰　各地教会的行动该是一致的

	各地教会虽然在行政上是独立的，不该有任何组织上的联合，但在属灵的行动上，见证上，却应该是一致的。因为教会在宇宙中是一个，所以她在各地的行动和见证也该是一致的。为着在管理上，带领上，造就上，方便起见，各地教会各自就地为政是再好不过了。但是关于属灵的生活和见证，各地教会在原则上应该是一致的。

	哥林多前书是使徒写给在哥林多教会的，但他在一章二节也说是写给各地求告主名之人的。因为在这封书信里面，许多关于属灵生活和事奉的吩咐，都是各地教会该一致遵守的。在哥林多的教会该怎样，在各地的教会也该怎样。这并不是组织，这乃是说出在原则上，性质上，见证上，各地教会乃是一致的。所以使徒怎样吩咐在哥林多的教会，也同样吩咐在各地的教会。（林前七17，十六1。）一地教会所没有的规矩，各地教会也都没有。（林前十一16，十四34。）

	使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四节也说，“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中，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。”这就是他们为主作见证，受了本地人的逼迫和苦害。所以在为主作见证受逼迫的事上，各地教会都该有同样的脚踪，都该是一致的，每一地方教会都该效法各地教会的榜样。

	在启示录里，主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，虽然每封都是写给一个某某地方教会，但是在每封书信末了都说，“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”在推雅推喇的教会怎样不该有偶像，在各地的教会也都照样不可有偶像。在别迦摩的教会怎样不该跟从巴兰的教训，在任何地方的教会也都不可跟从巴兰的教训。这些都是说出教会在行动上该是一致的。各地教会在行政上该是分开的，独立的，但在交通上该是合一的，并且在为主作见证的行动生活上，也该是一致的。这样就叫教会在各地的出现，非常平衡稳妥并正确。

	
第三篇　教会的一元

	我们已经看过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神的家，是神借着在宇宙中得以彰显的器皿。这一个基督的身体，神的家，她的出现乃是地方的，在一地只有一个出现。各地的教会，一面说是就地为政的，另一面说，在行动上是一致的，共同在地上维持神的见证。

	但我们领会了这些还不够，我们还必须认识教会的一元。教会的一元，就是教会的一，也就是教会的合一。但是我们不喜欢用“合一”这一个词，因为教会本来就是一，不必合了才一。什么时候要合，就证明她不一了。所以我们喜欢用教会的“一元”这个词。我们都懂得，“一元”的意思就是从一个源头，一个根本，照着一个原则，而产生出来的一个一致的东西。所以说教会是一元的，不只是可以的，并且是非常适合的。教会的源头，根本，性质，和原则，都是一个。教会实在是一个一元的东西。教会绝不能二，绝不能分，一分就完了。我们必须保守教会这个一的性质。

	关于教会的一元，我们要简单的分六点来说。

	壹　教会的源头，产生，性质，原则，存在，行政，
交通，见证，及其他各方面都是一元的

	凡是关乎教会的，没有一样不是一。教会什么时候失去了一，马上就分裂了，解体了。教会是出于三而一的神，所以教会的源头是一。教会又是三而一的神进到人里面来作生命而产生的，所以教会的产生也是一。教会的性质就是三而一的神在人里面作生命，所以性质也是一。从这性质所产生的原则，当然也是一。不仅如此，教会的行政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，教会的交通在整个宇宙中也是一。她的见证也是一。她的任何一方面也都是一。所以教会是一个一元的东西。以弗所四章三节到六节，一连串说了七个一：身体是一个，圣灵是一个，还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洗，一神。这七个一，都是讲到教会的一元。

	贰　教会借着一信，一洗，接受一灵，一主，
一神，成为一个身体，而有一个指望

	以弗所四章四到六节所说的这七个一，是以身体为主体。这个身体乃是由于一班人有了一信而产生的。这个信是信仰的信，是叫人接受主而得着永生的信，也就是叫人得救的信。这个信就是约翰福音所说信子的人有永生的信，也就是罗马书所说因信称义的信。这个信并不包括信灾前被提，还是信灾后被提，也不包括信守安息日，或是不信守安息日等等。这些不是信，不过是一些见解和主张。你赞成守安息日，他不赞成守；你赞成灾前被提，他赞成灾后被提。这些都是见解和主张。正宗的信仰只有一个，就是叫人称义得救，得着神来作生命的信，所以圣经说是一信。无论是赞成灾前被提的人，或是赞成灾后被提的人，无论是赞成主日的人，或是赞成安息日的人，只要是一个得救的人，里头就都有这一个信。

	这个身体也是由于一班人有了一洗。这个一洗，也不是重在是浸水，或是洒水，乃是重在归于主的名，和主一同埋葬。信主的人借着洗，与主同死，同葬，同复活，就脱离了一切的旧造。一信是叫我们进入新造的，一洗是叫我们脱离旧造的。一信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，一洗使我们结束在亚当里的旧造。一信加上一洗，就使我们脱离了亚当而进入了基督。

	我们这样借着一信和一洗来接受主而归入主，就得着灵。灵里有主，主里有神。因此父，子，灵，三而一的神，就都被我们得着了。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灵里面，灵临到我们里面。我们接受了灵，就得着在灵里面的子，也就得着了在子里面的父。就着父，子，灵的次序说，父在先，灵在后，子在中。就着父，子，灵临到我们说，灵在先。我们接受灵就得着子，得着子就有了父。

	我们借着一信一洗，接受了一灵，一主，一神，就成功了一个身体。这一个身体就是教会。教会是这样产生出来的。对于这一个身体，一信和一洗是她的历史，是她已过的事实。但这一个身体，不光有已过的历史，还有荣耀的前途，就是指望。这一个指望，就是到荣耀里去，从里到外像三而一的神一样。所以这指望也是一个。

	这七个一，在每一个得救的人身上，不能缺少任何一个。无论你是赞成灾前或灾后被提，无论你是主张守安息日或信主日，这一切都没有关系，都不影响你的得救。但是这七个一，若缺少了一个，你就难能得救。你必须有这个叫你得救的信，还必须有这个叫你脱离旧造的洗。你必须接受这个灵，这个主，这个神，叫你成为身体里的一分。你也必须承认这个身体，且承认这个身体的前途，有一个荣耀的指望。这七点缺少了任何一点，你的得救就有问题。

	这七个一是构成教会的元素：一信，一洗，接受了一灵，一主，一神，成功了一个身体，有了一个指望，就是进入荣耀。构成教会的这些元素都是一。历史是一，前途也是一。里面的生命是一，外面的形体也是一。教会的一切都是一，所以教会是一元的。我们认识了这些，就懂得为什么不可以把教会弄成不一。什么时候把教会弄成不一，什么时候就把教会毁坏了。

	叁　教会在宇宙中是一个

	在整个宇宙中，教会是一个。在宇宙中并没有许多教会，只有一个教会。教会的源头，产生，既都是一，就教会的存在当然也是一。照教会一元的性质说，教会在宇宙中的存在必须是一，就教会一元的原则说，教会在宇宙中的存在也应该是一。所以在宇宙中教会是独一的，只有一个。这是以弗所一章二十二，三节说到教会所着重的一面。

	肆　教会在任何地方上也是一个

	教会在整个宇宙中是一个，教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上也是一个。当日无论在耶路撒冷，（徒八1，）在安提阿，（十三1，）在以弗所，（启二1，）在哥林多，（林前一2，）都只是一个教会。所以一地只能有一个教会，绝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会。什么时候在一个地方上，有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会，马上就破坏了教会的一元性。所有在宇宙中的圣徒，都是属于那个在宇宙中的教会。同样的原则，所有在一个地方上的圣徒，也都是属于在那一个地方上的教会。如果在一个地方上的信徒，分开而属于两个教会，那样就破坏了教会的一元性。

	弟兄姊妹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能有一个教会。在台北，教会是一个，在台南，教会也是一个。在东京，教会是一个，在纽约，教会也是一个。在大的地方，教会是一个，在小的地方，教会也是一个。教会是一元的。但是今日竟然到处“教会”林立，几乎三步一会，五步一堂。你看见这边有东门教会，那边有浸信教会，这条路上有信义教会，那条路上又有卫理公会，正像一个“教会”市场。如果你看见了教会是一元的这个亮光，你对今天这些现象就会厌烦。这种光景完全违反教会的一元性，完全是使教会多元化了。

	这就如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，定规一个男的娶一个女的，一个女的嫁一个男的。不可多娶，也不可多嫁。无论在东方或西方，人都遵守这个律。一直到今天，看见多娶或多嫁的人，人就鄙视。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在人的观念中，婚姻是一元的，男的只能有一个妻子，女的也只能有一个丈夫。教会也是这样。在任何地方，教会只该有一个。若是在一个地方有了许多个教会，那就大有问题。请记得，这不是轻的错，这是太重的罪，是神非常憎恶的罪。

	也许有人要问说，难道那些“教会”没有得救的人么？没有虔诚爱主的人么？不错，我绝对承认有。但是，我要请问，在天主教里面岂不也有得救的人，也有虔诚的人么？但是启示录十七章说，罗马（天主）教是个大淫妇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代太黑暗了，教会的光景太混乱了，我们真是需要神的怜悯。在眼睛昏花的人看来，罗马教还是一个虔诚的宗教，教人信仰神，望弥撒，敬拜钉十字架的救主，那知在神的眼光看，她是个大淫妇。所以千万不要说，他们不是基督教的团体么？不也是传一样的福音么？不也是讲圣经的真理么？千万不要以为这样，就是没有问题了。不能光看这些点。不错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但是主的眼睛却看见那里面可憎的紊乱。明明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为什么挂着卫斯理的牌子！为什么挂着路德的牌子！你以为这是小事么？哦，这些不是属灵的淫乱又是什么！一个教会竟然有了几十个名字，这与一个女人有几十个丈夫的名字有什么两样！

	一九五四年，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去碧瑶，（菲律宾的避暑地，）正好有一位在国内有些名气的传道人也在那里。我们去的时候，正好他就要离开。他听说我们来了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就留下一个问题，托一位和他很熟的弟兄来问我。这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只有你们才是地方教会？这位弟兄把这个问题转告我，我就好像说笑话一样，对这位弟兄说了一个比方，请他转告那位传道人。我说，有一个赵太太，有一天碰见一个李太太，和一个刘太太，还有一个王太太，和一个张太太。这几个太太一同起来责问赵太太说，为什么只有你是赵太太，而我们大家都不是赵太太？赵太太回答说，你们自己岂不是说得很清楚，你们是张太太，李太太，刘太太和王太太么？为什么还来责问我呢！

	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教会是一元的，但是现在给人弄得多元了。这是很厉害得罪主的一件事，比犯一个道德上的罪还要得罪主。是基督的教会，却明目张胆，冠冕堂皇的挂上路德或一些别的牌子，哦！这是多羞耻的事。这就等于赵太太挂上张太太的牌子一样。今天更正教都定罪罗马教，说罗马教是大淫妇，请问更正教在主眼光中是什么？能是一个纯洁的贞妇么？有光的人都要痛心的说，更正教也成了淫妇！

	伍　在许多地方上，虽然有许多个教会，
却不是许多种教会

	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上，虽然有许多个教会，却不是许多种教会。教会只有一种。个是数字问题，种是性质问题。比方在台湾有许多地方都有教会。台南有一个教会，台北也有一个教会，台中有一个教会，高雄也有一个教会。因着有许多地方，所以有许多教会。但是，虽然有许多个教会，却没有，却不是许多种教会。因着教会的性质乃是一，所以在许多个地方上可以有许多个教会，却不可以有许多种教会。在台北的教会，和在台南的教会，是一种性质的教会。但是今天在许多地方上，不仅有许多个教会，并且有了许多种教会。这就是教会已经失去单一，一元的性质而变质了。

	我们必须看见，教会是一元的，教会在宇宙中怎样是一个在地方上也照样是一个。虽然在许多地方上有许多个教会，但这许多个教会的性质，却是一个，却是一种。

	陆　教会是不可分的

	教会在宇宙中是一个，在地方上也是一个。教会的性质是一，种类也是一。所以教会是不可分的。

	一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不可分

	我们都知道，一个身体如果分了，就解体了，就肢解了。教会既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也就不可分。

	二　教会是神的居所，所以也不可分

	教会是神的居所。居所就是房屋。一所房屋如果分了，立刻也就拆毁了。所以从教会是神的居所来说，也不可分。

	但是今天那走了样子的基督教，却把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拿来，作为分的原因，以致形成今日混乱的局面。我们要认识教会的不可分，也必须谨防以下所说种种紊乱的原因。

	三　不可以属灵伟人作根据而分

	路德会是把路德当作根据，所以就分了。卫理公会是以卫斯理约翰为根据，所以也分了。我们承认路德和卫斯理约翰都是主所大用的人，但是不可把他们当作根据来分会。

	林前一章十二到十三节，和四章六节，特别定罪这种以人来分的情形。当日在哥林多的教会中，有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还有人说，我是属矶法的。他们那样说，就是把属灵的伟人当作根据，而和别人分开了。不过他们当日只有那样的分门别类，还没有设立保罗会，亚波罗会，或矶法会，像今天的人这样公然挂上路德会，卫理公会的牌子。你想圣灵既定罪当日在哥林多教会中那样的分门别类，岂不更定罪今天这样的分会么？

	四　不可以得救或得造就的由来为归属而分

	当日在哥林多的教会中，有人说他是属保罗的，大概因他是保罗带领得救的。也有人说他是属亚波罗的，大概因他是从亚波罗得着造就的。正如今天有人说，我是某某牧师给我施洗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属于他那个会。但使徒在林前三章三至八节，二十一至二十三节，告诉我们，绝不可把这样的由来，当作归属而与别人分开。只有一位是我们可以归属的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把那些带我们得救，给我们施洗，或者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得着造就的人，当作我们可归属的，都是圣灵所定罪的。

	五　不可以属灵事实为理由而分

	灵恩会的人，得着了灵恩，就说我是灵恩会。圣洁会的人，注重圣洁，就称自己作圣洁会。他们都是把属灵的事实拿来标榜自己，以此为理由，而和别人分开。这样的分也是不该的。

	在林前一章十二至十三节，圣灵不只定罪那些说自己是属保罗的，属亚波罗的，属矶法的，圣灵也定罪那些说自己是属基督的。因为他们以属基督的事实为理由，来和别人分开。请记得，属基督可以，但以属基督的为理由来和别人分开，却是不该。所以没有一个理由可以把你自己和别的信徒分开，除非他们已经和你分了。这时候的分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不是你分的。

	六　不可因道理见解不同而分

	从前我在北方看见一班信徒，他们坚持信徒将来是在大灾难之后，一次全体被提。他们就成了灾后被提派。另外有人却相信灾前被提，他们就成了灾前被提派。这两派的人就分开了。还有人坚持非守安息日不可。也有人说，安息日是旧约的日子，新约是主日。还有人因着对于浸水和洒水的见解不同，也就分开了。还有人在蒙头的事上意见相左也分了。连擘饼是用大杯还是小杯，是吃饼还是吃面包，是喝葡萄汁还是喝葡萄酒，这些也都成为一些人分的原因。原谅我说，基督徒的故事太多了。圣经六十六卷，里头可争的点也太多了。愿主保守我们，不把这些当作分的原因。

	1　道理见解，不可当作基本信仰

	我们已经看见，基督徒的基本信仰，只有以弗所书四章四至六节所说的七个一。除了这七个一之外，再没有别的可以当作基本信仰。我们的基本信仰，只能有这“一信”。如果我们把这“一信”之外的许多道理见解，也当作基本信仰，就必在神的儿女中间产生许多的分开。这是不该的！

	2　以道理立异与人相分，乃是肉体的行为

	加拉太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，说到情欲（就是肉体）的事，其中的“异端”，在原文的意思，乃是以“道理立异与人相分”。所以凡是以道理立异与人相分的，凡是拿道理作根据和别人分的，都是肉体的行为。

	3　信心软弱的仍要接纳

	罗马十四章一至六节说，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，要彼此接纳。有人信万物都可吃，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。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大家都不可论断。圣经在这里的话，已经非常清楚。即使有人吃素，守日，圣经仍要我们接纳。连有人吃素或守安息日，作这些在新约之下不合真理的事，圣经都要我们接纳，何况有人有别的主张见解？所以一切因道理见解而与人分开的，都是神所不许可的。

	4　圣经容让人在道理上有不同的见解，
但绝不许可人因此而分派分会。

	圣经虽然容让人在道理上有不同的见解，但绝不许可人因道理见解不同而分派分会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至十三节，和提多书三章十节，给我们看见，圣经禁止人分门别类。既是如此，圣经自然更定罪人分派分会。只要在以弗所四章所说七点基本的信仰上是一致的，其他一切道理上不同的见解，都不妨碍教会的一，都是圣经所容让人有的。但圣经绝不许可人因此而分派分会，任何的分派分会，都是圣经所定罪的！

	七　不可因种族不同而分

	林前十二章十三节，和歌罗西三章十一节说，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并不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。犹太是一个种族，希利尼又是一个种族。因种族而分，也是圣经所不许可的。因此不能成立任何一个民族的教会。

	八　不可因着国籍不同而分

	林前十二章，和歌罗西三章，所说的不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，不光是不分种族，也是不分国籍。所以因国籍不同而分，像英国的安立甘会（Anglican Church，意即英国教会，也就是圣公会，）和中华基督教会，这样因国籍而分，也是不该的，也是圣经所不许可的。

	九　不可因阶级不同而分

	林前十二章十三节，和歌罗西三章十一节，还说教会中也没有自主的和为奴的。所以因阶级而分，也是不可的。不能有大学教授教会，也不可有三轮车夫教会。从前在上海有个“车夫会”。请记得，在社会里有阶级的分别，在教会里却不可有。你是大学教授么？你必须能和一位作车夫的弟兄坐在一起聚会。这是一件美丽的事。

	十　不可因属灵情形软弱和错误而分

	启示录二至三章里面的七封书信，给我们看见，当日在亚西亚的七个地方教会，其中有五个都受了主的责备，因为有软弱有错误。但是主并没有叫人从那些教会里面出来，因为那些是地方教会。虽然那些教会的属灵光景软弱，甚至有很厉害的错误，主却仍然要他们在里面作得胜者。

	这一切都是告诉我们教会是一元的，绝对不能分，不可分，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教会分开。除了以弗所四章所说七点基本的信仰之外，任何理由的分都是错的。教会一分，就不是一元了，结果就是紊乱。这种紊乱，乃是属灵的淫乱。求主保守我们一直活在教会的一元里面。

	
第四篇　教会的立场

	对于认识教会，我们已经看过三篇：第一篇，教会是什么；第二篇，教会的出现，第三篇，教会的一元。今天我们来看第四篇，就是教会的立场。这一点，可说是今天教会紊乱的时候，认识教会的一个关键。一个人要认识教会，必须懂得教会的立场。

	无论按着事实，还是按着定理，任何一件事，第一是在于它的立场，第二才是在于它的情形。譬如你要断定一个家庭是不是姓张的家，你不是先看它的情形，乃是先看它的立场。若是这家的人，的确是姓张的后裔，有姓张的血统，也自称姓张，这家自然就有一个姓张的立场。也许这家的情形很荒凉很不像样，但立场还是张家的立场，他们还是一个姓张的家庭。也许另外有一个家，很像样子，但是外面标榜的是王家，根本没有张家的立场，你就没有法子承认那是一个姓张的家庭。所以情形和立场是两件事。

	从十七世纪到今天，三百年来追求属灵生命的人，都承认盖恩夫人是一个属灵的人，许多人多多少少都得到她的帮助。盖恩夫人以及当时那些作她同伴的人，像芬乃伦，康伯神父，都相当的属灵。他们聚集在一起交通祷告的时候，实实在在能摸着主的同在，论情形确实是属灵。但我们要问说，他们在哪里？他们乃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。所以我们绝不能因为人属灵，就以为立场没有问题了。很可能人很属灵，立场却非常错。我们要认识教会，必须把情形与立场分开，绝不可混为一谈。

	实在说，要断定一个教会的准确性，情形问题还是其次的，立场问题才是首要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人认识教会，差不多都是根据教会的情形，而忽略了教会的立场。一谈到某一个基督教团体，如果他们很热心，很圣洁，很属灵，大家就觉得他们没有问题了。这就是只根据情形，而不根据立场来认识教会。这是太危险了。

	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单凭着情形来断定教会，眼光定规就模糊了。要教会不分，大家必须重看立场问题。就如刚才所举张家的比方，你能说一个家庭光景很好，就是姓张的家庭么？绝对不能！你要断定一个家庭是不是姓张的家，必须去看他们的族谱，血统，和姓名。那就是立场问题。如果这个家庭的确是张家的谱系，是张家的血统，也是张家的姓，就是情形再糟，你这个姓张的人还得承认，这是你的家。你必须把自己摆在这个家里面。你只能尽所能的改良这个家，建设这个家，你不能离开这个家。要认识教会，也必须这样认定立场问题。因为情形都是相对的，只有立场才是绝对的。你说某一个基督教团体光景很好，因此就没有问题了。但好坏的程度是没有标准的，是相对的。好一点的是好，好到顶天的也是好，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才算好，这是没有标准的。并且好坏的断案大家不同。你认为好，我不一定认为好。你认为非常好，我认为不够好。在这里就有了争执。同样，属灵不属灵，也没有一定的标准。这样高是属灵，高一点也是属灵，再高一点也是属灵。爱主，为主活着，也是这样。你不能说一个人一点不爱主，一点不为主活着。你也不能说一个人绝对爱主，绝对为主活着。这些都没有标准，都是相对的。

	当初在哥林多的教会中，有的人觉得保罗属灵，就要属于保罗。又有的人觉得亚波罗比保罗更属灵，就要属于亚波罗。还有的人觉得矶法比保罗，亚波罗都属灵，就要属于矶法。你看，这里就是相对了。你认为保罗属灵，他认为亚波罗属灵，另一个人认为矶法更属灵，到底谁最属灵？这就麻烦了！

	不仅如此，情形还是会改变的。你今天看他不爱主，可能明天他非常爱主。你今天看这一个团体很不属灵，可能明年很属灵。所以要断定教会，无论如何不能根据属灵的情形，只能根据立场。立场是绝对的，是不会改变的。如果一个家庭是张家的立场，那里面的人受了高等教育是张家的立场，一字不识还是张家的立场。有百万财富是张家的立场，穷得一文莫名还是张家的立场。教会的地方立场，也是这样的铁定，是不能改变的。

	若是神的儿女都能放弃一切的情形，而守住了地方立场，你我应该信，教会就不会分裂。什么时候，我们一从立场偏到情形去，教会就快要分裂了。这是非常危险的事。我再说，关乎教会问题，什么时候有人离开立场，去注意属灵情形，不必多久教会定规要分裂。

	这不是说，我们不应该属灵，不应该好。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的光景天天有进步，越过越好。我乃是说，教会的准确性，绝不在好坏的情形上，乃在立场上。你我什么时候一离开立场，对于教会的断定马上就飘摇无定了。

	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很沉重的对大家说几句话。若是主来得迟慢，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，有一天总要离开地上，这个见证很自然的就落到你们年轻人的肩头上。有一件事我深深的知道，若是你们在教会的立场上，不能绝对的站住，你们只要稍微一从这里出去，以后你们对教会的事一定要糊涂。还不仅如此，不必多久，我们中间马上要分裂。若是有一天，这话真是悲惨的应验在我们身上，请你们要记得，那个分裂的原因，就是大家去注意属灵而把立场摆在一边。

	你我关乎教会的认识，一离开立场去注意别的东西，无论那个东西是多好，前头定规很危险，没有多久定规会有分裂。不错，你我绝对该注意属灵，注意生命追求，但永远要把追求的脚，踏在教会的立场上。这就是我们的保障，叫我们永远不分裂。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追求属灵，脚也踏到属灵上，以下就是分裂。一离开立场，我们的追求，我们的属灵，反而变作危险的东西。

	我不知道我的话够不够清楚？一直要看见，教会的准确性，不在情形上，乃在立场上。立场对了，情形就是差，那个教会还是准确的。立场不对，情形无论怎样好，怎样属灵，那个教会还是不准确。这一点非常重。

	弟兄们，这些问题不是为着我们自己，乃是为着神在这个时代末了的一个恢复。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恢复，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争战。我们必须看见，立场之教会，不知道比情形重要多少。我们要认识教会，必须认识教会的立场。

	壹　教会需要立场

	第一，教会必须有立场。什么叫作立场？立场就是摆放东西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讲台，这个讲台总要有一个地方来摆放，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讲台的立场。同样，教会在宇宙中是一个太大的东西，当然也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地方来摆放。教会是太实际了，太具体了，也是太大了，太重要了，你要她在宇宙里出现，必须给她一个地方来摆放。所以教会需要一个立场。没有立场，就是空谈教会，没有办法把教会摆出来。要把教会摆放出来，必须有一个立场。这是一个原则，这是一个定理。

	圣经说，教会是神所建造的房屋，是神的居所。要建造房屋，必定需要一块基地。这块基地，就是立场。大家要分别，基地和建筑的根基或基础，是不同的。根基，基础，乃是指建筑物最低下的部分，而基地是指根基，基础底下的那一块地。所以就教会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这点而论，教会也需要一个立场。

	当我和有的人谈到教会立场的时候，他们就把林前三章十一节的话拿出来，说，“那已经立好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”所以主耶稣就是教会的立场。他们这样说，就是把立场和根基混为一谈了。但立场和根基，是绝对不同的两件东西。根基乃是一个建筑物最低下的部分，而立场乃是摆放建筑物的基地。教会既是神的居所，神的建筑物，就教会不只需要有根基，也需要有基地，就是立场。

	还不仅如此，就是就着信徒个人来说，你在一个地方也不能作一个游荡的基督徒。有的人作基督徒是游击式的，什么地方都不属，这里走走，那里去去。这就像犹大书里面所说流荡的星。这是不可以的。你作一个基督徒，总要把自己固定起来，注定下来。既是要把自己注定下来，就需要一个地方，一个立场。你不能把自己注定在一种情形中，情形是不能放东西的。你需要把自己注定在一个地方。所以无论是教会，或是信徒个人，都需要一个立场。

	贰　教会的立场是地方的

	教会所需要的立场必定是地方的，因为教会的出现是在地方上。我们在第二篇已经清楚看见，教会的出现是在地方上。教会的出现既是在地方上，既是地方的，她的立场也就定规是地方的。这就像我这个站讲台的人，出现是在讲台上，这个讲台自然就成了我的立场。教会是在地方上出现的，所以地方就是教会的立场。宇宙并不是教会的立场，宇宙对于教会完全是一个悬空的东西。因为教会的出现，若不在地方上，就不能在宇宙中。

	这就是这些年来，我们和有的朋友所争执的一个点。他们口口声声都是宇宙教会，我们却是坚持说必须地方教会。有的时候，我就对他们说，你说宇宙，宇宙，你能把宇宙指给我看么？但是我说地方，我能马上把地方指给你看。从耶路撒冷起，有撒玛利亚，有安提阿，有以弗所，有哥林多，有罗马，也有伦敦，纽约，还有台北。但是你说的宇宙，你指不出来。连你自己这个说宇宙的人，也是在地方上。你若不在地方上，就不能在宇宙里。弟兄姊妹，看见了么？宇宙是太悬空了，地方才是实际的。感谢主，教会的立场并不是宇宙的，乃是地方的。

	到底主是把教会放在哪里？我们要看得非常清楚，主是把教会放在地方上。所以在新约里，就有许多在某某地方的教会，就如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（徒八1，）在安提阿的教会，（徒十三1，）在哥林多的教会，（林前一2，）在以弗所的教会，在士每拿的教会，在别迦摩的教会，在推雅推喇的教会，在撒狄的教会，在非拉铁非的教会，在老底嘉的教会，（启二1，8，12，18，三1，7，14，以上几处原文都有“在”字，）这些都是在地方上。很可惜，人读新约圣经，读不出这些“在”来。

	圣经里面有两个大的“在”，许多人没有读出来。一个是在基督里。“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。”（罗八1。）“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”（林后五17。）“要在主里从父母。”（弗六1。）“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。”（腓四4原文。）许多人只把“要听从父母”读出来，没有把“在主里”读出来；只把“要常常喜乐”读出来，没有把“在主里”读出来。第二个“在”，是教会在地方上。“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”“在安提阿的教会，”等等。你也要读出这个“在”来。在基督里，是我们蒙救赎的问题，是我们享受神的问题。而这个在地方上，完全是我们认识教会的问题。

	这二十多年来，我们越过越清楚，这个在地方上的问题若不解决，教会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。我们当初研究教会历史，弟兄们在一百多年前所看见的亮光，在教会问题上，给我们相当的帮助。但是他们所给我们的帮助，并没有解决一切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对于地方的亮光还不够清楚。一直到了一九三三年，我们前面的弟兄花了很大的工夫，来读主的话语，就看见了圣经里面这第二个“在”。我们得救的人是在基督里，而教会乃是在地方上。一脱开基督，就没有个人蒙恩的地位；一脱开地方，也就没有教会的立场。不错，在属灵的一面，教会也是在基督里，但是在实行的一面，教会完全是在地方上。不在地方上，就没有办法碰着教会，摸着教会。因为教会是在地方上出现，所以地方就成了摆放教会的一个立场。因此我再说，教会的立场乃是地方的。在这件事上，有几点我们要注意：

	一　地方的立场是身体的立场

	教会在地方上的立场，就是基督身体的立场。因为地方教会既是基督的身体在地方上的出现，就地方教会的立场，也就是基督身体的立场。千万不要以为，地方的立场是和基督身体脱节的立场。不！虽然是在地方上的立场，却是身体的立场，而不是宗派的立场。地方立场，永远不能叫人成为宗派。

	二　地方的立场是唯一的立场

	基督身体只有一个。教会在地方上的立场，既是基督身体的立场，也就是唯一的，独一的立场。并且一个地方只该有一个教会的出现，所以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的立场。这一个教会的立场，就是地方立场。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不能有两个教会，不能有两个立场。因此地方的立场乃是独一的立场。在任何一个地方上，除了这个地方立场之外，不该再有别的立场。一有别的立场，就是分派分会，就是宗派。

	无论在哪里，一有两个“教会”，定规有一个是错的，或者两个都是错的。一有两个会，就有两个立场，一有两个立场，那就定规是有了宗派，有了分会。地方的立场，是身体的，是不能分的，所以也是唯一的，独一的。

	三　地方的立场是合一的立场

	地方的立场，既是唯一的，独一的，也就是合一的立场。在什么地方有地方的立场，在什么地方就有合一。除了地方立场以外，什么都不能叫基督徒合一。地方的立场乃是基督徒实行合一唯一的地方。

	比方有人守安息日，以守安息日为他们合一的根据。他们这样的合一，定规就叫他们和别人分了。有人在蒙头的事上，意见一致，合在一起。他们这样的合一，也就叫他们与别人分了。还有人在浸水，洒水这样的问题上意见相同，也就合在一起。他们这样一合，也就和别人分了。

	所以我们要看见，除了地方立场之外，任何见解相同的合一，实际都是一个分。无论在什么见解上，你和一班人一合，定规就和另外的人分了。独有在地方这个立场上，只有合没有分。比方这里是台北，这是个地方。赞成浸水的弟兄们到台北来了，赞成洒水的弟兄们也到台北来了，还有守安息日的，追求圣洁的，注重五旬节圣灵的，等等弟兄们，也都到台北来了。这各种见解不同的信徒，统统都到台北来了。若是他们都站在地方立场上，很自然的大家就都合一了。但是现在的光景不然。那些赞成浸水的人到了台北，还要合在一起成为浸信会。这就是他们在地方立场之外，还有别的立场，因此就和别的基督徒分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那些赞成洒水，守安息日，追求圣洁，注重五旬节圣灵的，也都各自和见解相同的人合在一起，在地方立场之外，各有各的立场，各以自己的见解为立场，结果就把在台北这个地方的教会，弄得四分五裂了。

	我信弟兄姊妹在这里能看得非常清楚，一不站在地方立场上，而站在一种见解上，就是分。一不站在任何见解上，而站在地方立场上，就是合。所以地方立场，就是合一的立场。如果那些弟兄们蒙了恩，看见浸水虽然合乎圣经，却不能当作立场，就把这立场丢弃了；另一些弟兄们也看见，洒水不能作立场，也不要这立场了；慢慢那些守安息日的，追求圣洁的，注重五旬节圣灵的，也都各自看见，他们各自不同的见解，都不能作基督徒相合的立场，所以也都不要这些立场了；结果这各种见解不同的弟兄们，就都在地方的立场上；如果这样，大家自然就合一了。所以地方的立场，就是合一的立场。

	今天许多基督徒都唱一个属灵的高调，说，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合一的。但是弟兄们光在主里面，而不在地方上，还没有办法合一。在英国有一个开西聚会（Keswick Convention，）每年有一次大会，各公会各宗派，有许多人到那里聚会。在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常喜欢唱一首诗，大意说，我们在基督里合一了。但等到聚会一结束，他们各回各会，各归各宗，他们又分了。他们的合一是短时的，仅在开西聚会的时候。一离开开西，他们又分了。你在这里就看见，光是在主里面，而没有在地方上，合一是不能实行的。

	这三十多年来，我在好些地方碰到这样的朋友，他们很喜乐的跟我拉手说，李弟兄，我们在主里面是合一的。我常是回答说，弟兄，不错，在主里面我们是合一的，但是在会别里，我们不合一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么？光说在主里面合一，是没法实行的，是空洞的理论。你若是还在会别里，在主里面的合一就破坏了。你拉着别人的手说，我们在主里面是合一的，这是口头上的说法，实际并没有合一。要实际的合一，非脱离会别，而到地方立场上不可。哦！你是浸信会，他是信义会，还有人是卫理公会，大家拉拉手说，我们在主里面是合一的，这就合一了么？没有这件事！我再说，光在主里面合一不够实际，要实际合一，非到地方的立场上来不可。大家把一切别的立场都抛弃了，都到地方的立场来，定规就合一了。

	四　地方的立场虽是在地方上，却是宇宙的

	所有教会的事，都必须在地方上才成为实际。教会的宇宙性，也是在地方上显为实际。那些讲宇宙教会的人，实在说根本没有摸着宇宙教会。他们所摸着的，乃是一些分会的宗派。一个实际的宇宙教会，一个真实的宇宙教会，必须显在地方上。所以这个在地方上的立场，乃是一个宇宙的立场。这个立场虽是在地方上，虽是在地方立场，却是宇宙性的。

	叁　地方立场的益处

	地方立场既是唯一的立场，也是合一的立场，是宇宙的，也是身体的，自然对教会的益处就太多了。一失去这个立场，教会受的亏损就非常厉害。地方立场最大的益处，就是能有几种的防范：

	一　能防大的联

	在第二篇，教会的出现里，我们已经看见，各地教会该像启示录一章十一至二十节所说的，各自独立，直接活在主面前，不该有联合会总会等类的组织。地方立场对于这类的组织，这样大的联合，乃是一种最好的限制。这个地方立场，一直能限制各地的地方教会，不至有超地方的大联合，而失去了地方性。各地教会都该是就地为政，一地一会。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不能干涉在安提阿的教会，在安提阿的教会，也不能过问在耶路撒冷的教会。这些地方教会都不能联合在一起。所以启示录一章给我们看见，七个灯台所表征的七个教会，都是各自独立的，各有各的地方立场。你一把这个地方立场打破，各地教会马上就可以联合起来，成了一个大的联合教会。这就是罗马教产生的原因。罗马教所以能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势力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受地方立场的限制。他们根本没有地方立场，只有罗马立场。因为他们取消了地方立场，各地才联合起来，成为一个大的宗派。不光这样，罗马教今天也成了一个宗教国。她的元首就是教皇，她有自己的司法机关，有自己的警察权，也有自己的行政权。我从前说过，一九二六年墨索里尼在世的时候，就和罗马教廷签了一个条约，正式承认罗马教是个独立国。这样大的一个罗马教国，是怎样形成的？就是因为他们把地方教会的地方立场冲破了。他们失去了教会地方的立场，只有罗马的立场。他们到各地去，不是设立当地的地方教会，他们无论到那一国去，都是设立罗马的教会。各地一切的问题，都要带到罗马去解决。罗马的教廷，就是他们的皇廷。

	所以地方立场绝不可以破坏，这个能防范大的联合。如果各地教会都守住了地方立场，就没有办法有组织上的联合。各地教会各自为政，不受别地的辖制，也不去辖制别地，这样就保守了教会的地方性。

	二　能防小的分

	什么叫作小的分？就是在一个地方上，教会分成了好多个。比方在台北这里，你看见有和平东路教会，有中山北路教会，在这一个地方上，有了好些街路巷里的教会，这就是小的分。在第三篇，教会的一元里，我们已经从圣经的启示看见，教会在任何地方都该是一个，不该是多个。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该有在那个地方上的一个地方教会，不该有在那个地方上的许多街路巷里教会。在一个地方上一有了这样许多街路巷里的教会，就是有了小的分。

	所谓的公开弟兄们，（Open Brethren简称O. B.）他们在一个地方，就是这样有好多小的分会。如果在他们的聚会中有了不同的意见，他们就说，我们不要吵，不要闹，我们在主里还要彼此相爱。现在既然意见不同，大家分开聚会就是了。你们在这条路聚会，我们到另一条路去聚会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不要争。他们就是这样作法。因此在一个地方上，会有好多个他们所说的聚会。

	因着公开弟兄们这一种作法，就引起一个问题来，到底教会在地上一处一处的出现，那个范围该多大？所以到一九三三年，我们前面的弟兄就花工夫读圣经，结果读出这个地方的范围来。我们就看见，大过地方的不可以，小过地方的也不可以。大过地方的，是不法的联合，小过地方的也是不该有的分。一守住了地方立场，就防范了大的联合，也防范了小的分。

	哦，弟兄们，要看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若是这个地方的亮光在我们中间不够强，没有多久大家一定要分。本省的弟兄们要说，我们和你们外省人话语也不通，脾气也不合，何必在一起受罪？你们来个国语“教会”我们来个台语“教会”吧。大家马上分了。

	这种危险，只有地方立场能防范。在一个地方上，只能有一个教会，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分。当初在安提阿的教会中，有犹太人，也有外邦人。（徒十三1。）尼结是外邦人，和希律同养的马念也是外邦人。那里的五个先知和教师，最少有两个是外邦人。但他们并没有在安提阿来一个希伯来话的教会，再来一个希利尼话的教会。在哥林多的教会里，也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。他们也没有来一个希利尼话的教会，再来一个犹太话的教会。没有！在哥林多只有一个教会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，不分犹太人，也不分希利尼人。在一个地方上，只能有一个教会。言语不能作立场，民族不能作立场，只有地方才能作立场。这一个我们若不清楚，若不守住，我们迟早会分。

	弟兄姊妹，三十年来主保守我们不分，不是因为大家的意见都绝对一致，乃是因为大家看见，任何一个意见都不会好到一个地步，够作我们的立场去设立教会。教会没有别的立场，只有地方立场。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，任何理由都不能分。

	所以地方的立场，也有一个大的益处，就是能防范小的分。你如果不满意一个地方的教会，你不能在那里再来一个教会。你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到另一个地方去。在台北不满意，可以到台南去。在台南再不满意，可以到嘉义去。无论如何你只能走，不能分。

	弟兄们这是一件厉害的事。若没有地方立场，教会就没有保障了，随时都可以分。更正教的各分会各宗派所以产生，就是因为没有看重地方立场的范围。当初在哥林多的教会中，有了属保罗的，属亚波罗的，属矶法的，和属基督的四派，但还没有分成四个会，使徒就很厉害的责备了他们。但是今天的人竟然明目张胆的把“路德会”，“卫理公会”等等的招牌，堂而皇之的挂在外面。这都是因为缺乏亮光。所以你我必须看见，地方立场乃是一个厉害的东西，能防备大的联，也能防备小的分。罗马教轻弃了这个地方立场，就有了一个大的联；更正教忽略了这个地方立场，就有了许多小的分。

	三　能防混的乱

	地方立场还能防混的乱。今天教会的光景，太紊乱了。有的人把家打开，找几个人一起祷告祷告，就算一个家庭“教会”。有的教授找几个学生聚聚会，也成了一个“教会”。所以我有时就说，今天设立“教会”比开茶馆还便当。开一个茶馆还要去政府登记，但设立“教会”谁都可以来。要防范这种混的乱，必须有地方立场才可以。一把地方立场确定了，就不能联了，不能分了，也不能乱了。地方有多大，教会就有多大；地方有多小，教会也就有多小；地方有多少个，教会也就有多少个。不会有大于地方的联，也不会有小于地方的分，同时也不会有多于地方的乱。如果各地都是只有一个立场，一个教会，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混乱了。这就是地方立场的益处。

	肆　必须弃绝一切别的立场，而回到地方立场

	地方立场既是唯一的，就别的立场都得弃绝。所以要弃绝一切别的立场，而回到地方的立场。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脱离宗派，脱离公会。我们今天不能光爱主，热心，传福音，造就人，圣洁，属灵，而不管立场问题。这是今天一般人的高调。他们说，只要爱主，热心，传福音，造就人，圣洁，属灵，就可以了。若是没有教会，光是个人作基督徒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基督徒没有法子单独，必须过共同生活，必须有教会。因此你就不能不顾到立场问题。一顾到立场问题，你就得弃绝地方教会之外的一切立场，而回到地方立场上。

	作基督徒，无论在那一面都需要一个立场。和别人交通需要立场，聚会需要立场，事奉神需要立场，配搭需要立场，圣洁属灵也需要立场，作工，建造教会更需要立场。这一切所需要的立场，都该是地方立场。交通需要在地方立场上，聚会需要在地方立场上，事奉神需要在地方立场上，配搭需要在地方立场上，属灵圣洁需要在地方立场上，作工，建造教会更需要在地方立场上。只有在地方的立场上，才是在教会中。所以我们必须弃绝别的立场，而回到地方的立场上。

	
第五篇　教会的分裂

	我们已经看过教会是什么，教会的出现，教会的一元，和教会的立场。很清楚，教会在宇宙中只有一个，在地方上也只有一个。但是今天走了样子的基督教，到处“教会”林立，这明显教会是已经分裂了。因此我们必须再来看教会的分裂。

	壹　分裂的原因

	我们先来看教会分裂的原因。这原因，简单的说有两个，就是撒但的破坏，和人肉体的爱好。

	神的意思是要在一地一地建造起祂的教会，使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地方教会，作基督身体的出现，来彰显基督。神这个定意，实在是有智慧。请你想想看，如果每一个地方都只有一个教会，没有紊乱，没有分裂，完全是合一的，在地上彰显基督，传扬基督，带领人认识神，这该是多荣耀的事。教会这样出现在各地方上，作基督身体的彰显，也就是在各地代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预先彰显神。

	但是撒但不甘心，他千方百计的来破坏这件事。撒但的破坏，是借着人的爱好。人喜爱某一个人，就凭着那个人设立一个会。人喜欢某一个真理，就根据那一个真理设立一个会。今天基督教里一切的分派，一切的分会，无非都说出人的爱好。像当日的哥林多人，有人喜欢属保罗，有人喜欢属亚波罗，有人喜欢属矶法。保罗说，他们所以那样，是因为他们属肉体。那是他们肉体的爱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基督教里一切分裂的光景，也都是从人肉体的爱好演变出来的。撒但这样利用人肉体的爱好，来作破坏教会的工作，实在是中肯。

	贰　分裂的结果

	凡事有因就有果。教会的分裂，有其原因，也有其结果。这结果有两面：

	一　破坏了基督的身体

	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一元的，无论在宇宙中，或是在地方上，都是一个。但教会一分裂，就失去了基督这个身体的一元性。今天你到处所看见的分裂光景，都是把基督的身体四分五裂，使她的一元变成多元了。

	二　产生了宗派公会

	根据粗略的统计，今天基督教里的派别已经约有两千之多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在地上差不多有两千种不同的“教会”。这实在是教会分裂可怕的后果。

	当我与人谈一点福音的时候，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：你们所传的耶稣，和某某会所传的一样么？为什么你们基督教有这么多的会？这个问题，对初听道的人真难回答。教会的分裂实在是一件羞辱主的事。

	说到分，不能不追查分的由来。这个分，大部是西方的弟兄们带来的。西方的弟兄们将福音送到中国来，我们实在感激他们。他们将圣经带来，我们也感激他们。但是不幸他们也把宗派分会带来，这使我们感到十分遗憾！我们不能不说，这是一个大错。他们把这么多的分会带给我们，实在是一个不幸的大错。他们只该给我们一个教会。连他们自己也不该有这些分会。如果大家都不分会，同站一个立场，同走一条道路，这该是多美好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今天无论在西方，还是在东方，基督教里面都满了宗派公会。他们是分老了，也是分牢了。这许多的宗派公会，都是教会分裂所产生的结果。

	叁　分裂的责任

	一切的事都责有所归。教会的分裂，也有人当负其责。对于这件事，我们也必须弄清楚。我们若仔细追查，按理推算，就会清楚看见，这分裂的责任，是在宗派立场上的人，应该完全负的，在地方立场上的人不负这个责任。

	一九三七年我从天津回到烟台，一位弟兄请我吃饭。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件事。那一天他邀了当地一些基督教的闻人作陪。在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位老年弟兄责问我说，李先生，你常常讲教会是一个，不该分，但是你却带着一班人，和我们大家分了。你这样作，不是又分了一个会么？今天机会难得，我们很愿意领教。我说，好极了，我也盼望有这样一个机会，和诸位长者谈个清楚，这笔账也该算个清楚。那位老年弟兄很得意的赞同说，好极了，今天就算算吧。我就说，第一，保罗定罪当日的哥林多人，因为他们各人说，我们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矶法的。很明显，他们这样分是不该的。我请问诸位，今天人说，我是属中华基督教会的，我是属浸信会的，我是属长老会的，等等，这能是对的么？他说，当然不对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我说，好极了，第一点我们算清楚了。那么第二点，请问你们要我属长老会呢，还是属浸信会，属中华基督教会，或者属什么别的会？他说，我们不要你属长老会，属浸信会，属中华基督教会，也不要你属任何别的会。我说，很好，这一点也算清楚了。第三点，请问我蒙主怜悯，得主恩待，能不能不传福音，不引人归主？他说，那当然要传福音。我又问他说，我这样传福音，有人得救了，请你们说我应该把这些得救的人送到哪里去？我自己不到公会去，能不能把那些救来的人送到公会去？他说，当然不能，你自己不去，也不该叫别人去。我接着又说，那么这些人怎么办？他们得救了，要不要聚会？他说，当然要聚会。我说，好，既然要聚会，到那里去聚会？如果我和他们到浸信会去聚会，我就和长老会分了。如果我和他们到中华基督教会去，又和长老会分了。请问我该和他们到那里去聚会？到了这时候，他们就不替我算了，他们都哑口无声不说话了。我就接着说，诸位长辈，请你们想想看，我们今天在四马路聚会，（那时烟台教会聚会的地点是在四马路，）是被你们逼出来。我们是何等愿意神的儿女都合一，但是被你们逼得没有办法，我们才卑卑微微的跑到四马路去租了一所屋子，在那里聚会。所以不是我们分，乃是你们分，分的责任不在我们身上，乃在你们身上，是你们把我们逼到这个地步的。现在我请求你们一件事。诸位都是各公会的代表人，请你们把你们浸信会，长老会，中华基督教会，内地会，等等的名字全数去掉，我就回去请弟兄们关四马路聚会的门，从此我们不要再分了。他们听见这样一个请求，都咋舌说，哎呀！这怎能作得到呢！我说，既然作不到，还有什么话说！你们的分已经牢不可破，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只好到一个什么公会都不是的地方去聚会。而你们却说我们和你们分了。请问这个分的责任该谁负？

	我信这是很清楚的，这个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身上，乃是在宗派里的人身上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到宗派里去，这个不去的确就是分了。但是这个分的责任，我们不负，是宗派里的人该负的。

	今天所有台北的基督徒，应当都是台北教会里面的人。如果大家都只以台北这个地方作界限，作立场，就不会有其他的会了。但是有一些人说，他们是浸信会，又有一些人说，他们是长老会，还有一些人说，他们是卫理公会，或是什么别的会。他们都各自用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，结果只剩下一部分没有小圈子的人。你看这个分的责任在谁身上？很清楚是在有小圈子的人身上。没有将自己圈在小圈子里面的人，不负这个分裂的责任。虽然好像他们也和其他的人分了，但是这一个分，不是由于他们，乃是由于那些把自己用小圈子圈起来的人。如果那些人肯把他们那些小圈子都去掉，一切的分也就都去掉了。如果大家都在台北的教会里，就没有分了。但是他们在台北的界限里面，又加上了浸信，加上了路德，加上了长老，等等的小圈子，结果在这个地方的大圈里面，就有了许多的小圈，单纯的一层圈就变成了许多的两层圈，于是就分了。这很明显，分裂的责任是在那些有两层圈的人身上。

	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人乱喊乱定罪，良心就软弱了。一九三三年，我还很年轻，那时听见人指责的话，头好像都抬不起来。许多人定罪我们说，你们要教会合一，你们却与别人分了。当时我也有些觉得似乎他们说的对。但等我回到主面前寻求光照，我里面开启了，就清楚知道他们那些定罪的话是欺骗人的。根本不是我们分，乃是他们分了。是他们把我们撇在一个分的地位上，是他们划了小圈，把我们划在外面。分裂的责任完全是他们身上！

	哦！弟兄们，教会合一的立场，乃是一个争战。三十多年来，许多弟兄姊妹在这里经过很厉害的挣扎。虽然站在教会合一的立场上，会有许多的艰难，但是为着让主的心意得以通行，为着后来的人有路可走，你我仍当忠心！

	肆　分辨的需要

	在教会这样分裂的今天，到处充满了宗派和分会，基督徒就必须加以分辨，到底那一个是正确的，那一种是该有的。为什么必须这样分辨？因为作基督徒必须有教会，不能没有教会。一个世人必须得救作基督徒，作了基督徒又必须有教会。但是今天的“教会”太多了，不只有罗马天主教，还有更正教里面的各宗各派，都自称“教会”，在这许多种的“教会”里面，到底我们该拣选那一个？该在那一个里面？这实在是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必须分辨，不能说，只要有一个教会就可以了。不，不能这样！我们不只不能在天主教里面，也不能在更正教的各宗各派里面。我们对这么多所谓的教会，必须加以分辨。分辩的原因有三点：

	一　不以属灵为凭

	我们分辨教会，不能只以属灵为凭。光是属灵的光景好，不能就断定那是一个正确的教会。譬如在前一个世纪里慕安得烈弟兄算是一个相当属灵的人，他所写的那些属灵书籍，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。但是他所在的教会却不正确，因为他还是在组织的基督教里面，他还在其中作牧师，挂着牧师的头衔。按属灵的情形说，他所在的教会也许相当可以，但却是组织的基督教。还有盖恩夫人，谁都得承认她很属灵，但她却在罗马教里面。此外，像英国的梅尔博士（Dr. F. B. Meyer），也相当属灵，他写的书也叫许多人得着帮助，但他也是在组织的基督教里面。这些都是告诉我们，属灵的光景不能作分辨教会是否正确的凭据。

	二　不照口味断定

	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爱好，因此各有不同的口味。若是凭你的爱好和口味，来断定教会，那就难断得正确。有人喜欢安静，愿意去找一个安静的聚会。有人喜欢严肃，喜欢礼拜的地方是一种宗教建筑，屋脊高耸，窗户彩色，光线似明似暗，一进去就叫人肃然起敬。还有人喜欢听故事，听比较轻松的道。还有人喜欢在教会里出风头，爱讲道，爱作首领，一个地方不给他作首领，不给他讲道，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这些都是人的口味问题。你若照着自己的口味，来断定一个教会如何，那就十分可怕。基督教的口味可多了，就如各种餐馆有数不清的口味一样。有的也许正合你的口味，但相当不够正确，与神的心意，与圣经的真理，完全不合。因此绝不能照你自己的口味来断定。

	三　只以立场为准

	在今天教会满了分裂和紊乱的光景中，我们来分辨教会，不能看那一个教会好，必须看那一个教会对。对和好是不同的。好是情形问题，对是立场问题。如果你会分辨对和好的不同，你对教会就会有认识了。自然教会应该情形好，但光是情形好，不一定就是一个对的教会，你还要看她的立场如何。

	比方这里有一个家庭，夫妇相爱，儿女听话，全家人都守本分，从来不吵不闹，实在是个好家庭。但是这一家姓李，不姓张。家庭虽好，但不是张姓的家庭。这里还有一个家庭，天天吵闹，光景很不好，但是他姓张。你若要辨别那是姓张的家，应该根据什么？很明显，只能根据立场，不能根据情形。你若以情形的好坏来断定那是张家，那就太糊涂了。

	教会的立场和教会的情形有分别。有的人来和我们一同聚会，是因我们的情形好，或是因我们所讲的道能给他们帮助和供应，而不是因我们的立场对有的人也只管情形，不管立场。但我们却注重立场。因为教会的正确与否，是在于立场如何。

	弟兄们，教会是有确定立场的，要辨别教会，必须根据教会的立场。这是有法定标准的。教会不是可以随便凭人的意见和看法来断定的。前面几篇所说的教会是什么，教会的出现，教会的一元，和教会的立场，就等于教会的宪章。我们必须凭着那几篇的真理，来断定一个教会的正确与否。譬如一个都市只能有一个市政府，绝不能有两个以上的市政府。那么怎样的一个市政府，才算是合法的？谁都知道，只有根据国家的法令而产生的市政府，才是合法的，才是有立场的。可能这个市政府所办理的市政不好，但你绝不能因为它的市政不好，就不承认它的正确性。它的市政虽然不好，它的立场还是正确的。教会也是这样，只有立场对的，才是正确的。所以要断定一个教会的正确与否，只能以立场为凭。

	所以对于教会的认识，首要的是认识教会的立场。立场认识清楚了，然后再注意她的情形。立场是对和错的问题，情形是好和坏的问题。今天许多人只注意教会的情形，而忽略了教会的立场。但凡只注重情形而忽略立场的人，不只不会分辨教会的正确与否，就是凑巧能在一个立场准确的聚会中，也经不起时间的试验。经验告诉我们，凡是单认为教会的情形好，而来走这条路的人，都受不住时间的试验。也许好了十年，但是到第十一年倒下去了，因为那时他认为这条路里的情形不好了。只有那些认识这条路的立场是对的人，才能始终不变，至死不渝。情形好的时候要走这条路，情形坏的时候仍要走这条路，因为这条路是对的，—虽然不好，仍是对的。

	感谢赞美主，三十年来我遇到不少这样的同伴。这三十年来，我们经过了多少的波折，有的时候情形非常不好，聚会非常没有味道，但是认识立场的弟兄姊妹，在这种黑暗的时候，心里虽然极其痛苦，却还是流着眼泪走在这条路上。他们知道，虽然不幸情形很不好，但这总是自己的家。好的时候是自己的家，坏的时候还是自己的家。因此没有办法不承认这个家，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家，更没有办法丢弃这个家。他们反而是在那里靠着神的恩典，苦争苦战，要扭转那不正常的光景。

	所以弟兄姊妹要看见，我们走教会的路，不是因为教会的光景好，乃是因为教会的立场对。只有这个能使我们一直走这一条路，而不至于有摇动。

	一九三五年我在北方，曾有一位西教士来找我，谈到教会的立场。我说，神的子民应当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。她就问我说，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哪里？我回答说，耶路撒冷就是圣殿的基地所在的地方，虽然圣殿拆毁了，圣殿的基地还在。今天教会虽然荒凉了，但是当初教会所在的立场还在，我们应当回到这个立场上。这样谈话之后，过了几年，我听说她回国不久果然脱离了原先所在的差会，脱离了组织的基督教。脱离了以后，她到好些地方去讲道，也教导了好些人，有相当的工作。但是我愿意再说，一个没有认定教会立场的人，他的脚步总是不稳的。这一位姊妹这样工作，过了将近二十年，又回到圣公会，由其中有圣品的人给她行坚振礼，接纳她领圣餐。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明，说出没有看见教会立场的人，脚步总是不稳的，走的路总是飘摇不定的。今天我们的聚会情形很好，明天可能很不好。今天我们中间所讲的道，对人很有帮助和供应，明天也许就没有了。如果根据这些来选择教会，定规非常不稳定。但教会是有立场的，立场这一个东西是确定的。正如圣殿虽然拆毁了，虽然拆得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，但是基地还存在。这基地是不能改变的。是不是耶路撒冷，并不是看上面有没有圣殿，乃是看那里有没有圣殿的基地。当其上有圣殿，神的荣耀充满了这圣殿的时候，它是耶路撒冷，当其上的圣殿荒凉了，拆毁了，它还是耶路撒冷，因为圣殿的基地在那里并没有改变。教会的立场也是这样。

	在这个教会荒凉，紊乱，飘摇的今天，要分辨教会的正确与否，不能根据情形的好坏，也不能根据属灵的光景，以及所谓基督的身量来断定。这些会使人飘浮无定，因为这些会改变。分辨必须根据立场。只问一个聚会是不是在地方教会的立场上，不问她的情形如何。自然从另一面说，也应该注意教会的情形，教会的情形也应该是好的，是属灵的，是满有基督身量的。如果教会的立场对，情形又好，又属灵，又满有基督的身量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但教会的正确，不在情形好，乃在立场对。所以断定教会的正确与否，必须以立场为凭，只问是在什么立场上，不问情形如何。正如只问这里是不是耶路撒冷，不管圣殿在其上的光景如何。也许在巴比伦那里有一座一座的圣殿建立起来，我还是不要，因为那个立场是错的。也许在耶路撒冷，圣殿已经被拆得光光的，但我还要往耶路撒冷去，因为那是神百姓该在地方，那个立场是对的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在教会紊乱的今天，有这种辨别的能力！

	伍　分裂的构成

	要分辨教会，就必须知道教会的分裂是如何构成的。因为一构成分裂，就失去教会的立场，就失去教会的正确性，也就成为该被定罪的宗派。所以要辨别教会的正确与否，就必须认识教会分裂的构成，也就是宗派的构成。

	教会分裂的构成，或说宗派的构成，条件共有六个。但这不是说，必须这六个条件都有了，才构成分裂，才成为一个宗派。不，只要有这六个条件里面的任何一个，就构成分裂，构成了一个宗派。

	一　有特别的名称

	教会在宇宙中是一个独一的东西，她的名称就是教会。当教会显在一个地方上的时候，也可以称为在某地的教会，如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（徒八1，）在安提阿的教会，（徒十三1，）在哥林多的教会，（林前一2，）等等。此外再没有别的名称。但是今天更正教的许多团体，却各有他们的特别名称。有的以人名特称，像路德会，卫斯理会等。有的以国名称呼，像安立甘教会，中华基督教会等。有的以所注重的信仰为名，像信义会，圣洁会等。有的以制度为名，像长老会（以长老治会制度），公理会（主张堂会制度）等。有的以礼节为名，像浸礼会。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名称，像灵恩会，使徒信心会，五旬节会等等。一有了这些特别的名称，就是在地方的界限之内，又加上了一些小圈子。这些小圈子，就成了一些范围，一些不同的立场。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团体，一有了这类的范围，这样的立场，就失去了教会的立场，而成为一个宗派，成为一个分会。因此，他们就不是建造他们所在之地的教会，而是建造他们那个分会，那个宗派。很显然的，浸信会的人到台北来，不是建造在台北的教会，乃是建造他们的浸信会。路德会的人到台北来，也不是建造在台北的教会，乃是建造他们的路德会。他们所以这样，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有了他们特别的名称。他们特别的名称，就是他们的立场，就使他们成了一个分会，构成一个宗派。

	千万不要以为特别的名称是一件小事。要知道这是很厉害得罪主的事。名字是一件大事。我们的一切都在于主的名。我们是靠着主的名得救，（徒四12，）又是奉主的名受浸，而归于主的名下。（徒十九5，太二八19，徒十五17。）我们聚会是奉主的名，（太十八20，）祷告也是奉主的名。（约十四14。）使徒是借主的名劝我们彼此相合。（林前一10。）主称赞非拉铁非的教会没有弃绝祂的名。（启三8。）可见这个名字的问题，是如何摸着主的心。照教会历史看，主这称赞的话，实际而丰满的成全，乃是在百年前弟兄们起来的时候。他们严格的把主之外的名字都去掉了。是的，我们只能要耶稣基督的名，不能要别的名。我们只能作一个属基督的人，不能作一个属路德，属卫斯理，属安立甘等等的人。我们不能要这些在主之外的名称。任何一班基督徒，一有了在主之外的一个特别名称，就构成了分裂，就是一个宗派。

	二　有特别的信条

	在第三篇，教会的一元里，我们已经看见，只有以弗所四章所说的七个一—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洗，一神，—是我们基本的信仰。除了这个基本信仰之外，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的信条。但是今天每一个公会，都有他们的信条。在圣公会的使徒信经里面，有一条是“我信圣公会”。请你看，竟然有这样的信条。不错，你信圣公会，但是我不信，这可怎么办？你信圣公会不能加倍得救，我不信圣公会也不能减少得救。安息日会有信第七日为安息日的信条。如果你不承认这一条，他们就不收你作教友。这些都是特别的信条。一有这样的特别信条，就构成分裂，成为一个宗派。

	有人不谨慎，把我们说错了，以为我们信受浸，所以要来和我们擘饼的人非受浸不可。但我很喜欢告诉人说，有的弟兄和我们一同擘饼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受浸。也有姊妹们领会得不够清楚，告诉人说，我们信蒙头，不蒙头的人不能和我们擘饼。但感谢主，也有好些和我们一同擘饼的姊妹，直到今天没有蒙头。受浸不是我们的信条，蒙头也不是我们的信条。我们没有信条，我们只有信仰。我们的信仰，就是以弗所四章所说的七个一。凡是有这七个一的人，不管他是受浸的或是洒水的，蒙头的或是不蒙头的，脱离了公会的或是还在公会里的，如果喜欢与我们一同擘饼，我们都愿意和他们一同在主的桌子前相交。除了这七个一的基本信仰之外，任何信条我们都没有。因为一有信条，就构成分裂，就成为宗派。

	三　有特别的交通

	许多公会都有特别的交通。我幼年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说，浸信会每逢分圣餐以前，牧师就站起来报告说，非本会的教友，请退去。这就是特别的交通。什么时候一有这种特别的交通，就构成了分裂，就是一个宗派。

	我从前在北平碰到一位德国籍的弟兄，又在上海碰到一位英国籍的弟兄，他们都是所谓弟兄会的人，但是他们两个不在一起擘饼交通。经过追查，才知道他们是因为真理的见解不同，所以就彼此不交通。请记得，凡是要求在真理的见解上相同，才能有交通的，都是特别的交通。为什么因着真理见解的不同，就不能交通呢？我们岂不都是在基督里，同有基督作生命么？他和你岂不同是蒙主的宝血所救赎么？这些既相同，就该有交通。如果这些相同，还不能交通，还必须真理见解相同，才能交通，就是有了特别的交通，就构成了分裂，也就成为一个宗派。

	四　有孤独而非宇宙性的交通

	也许你会碰到人说，以上所说的三种情形，他们都没有，他们是无宗无派的。他们既没有特别的名称，特别的信条，也没有特别的交通。但是你还得继续追查，他们的交通是不是孤独而非宇宙性的。因为近三十年来，有不少人看见了一点宗派的不对，就起来脱离公会，不要特别名称，不要特别信条，也不要特别交通，因此就以为自己是无宗无派的。但是我们发现还有问题。虽然他们没有特别名称，没有特别信条，也没有特别交通，但是他们只有孤独的地方交通，而没有宇宙性的交通。他们没有和全地上这样站在无宗无派立场上的信徒有交通。结果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地方宗派。在第二篇教会的出现里，我们已经看见，教会虽是在地方上出现，但还是基督的身体，交通还是宇宙性的。所以任何一班基督徒的交通，一限于所在的地方，失去了宇宙性，失去了基督身体的性质，就成为一个地方宗派，在教会中就构成了分裂。

	五　有在同一地方上分开的行政

	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说，“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，”提多一章五节说，“在各城设立长老。”这证明任何一个教会的长老，都是他们所在那一城（一地）的长老。这也证明，在任何一个地方上，教会只能有一个行政，因为在任何一个地方上，只能有一个教会，也只能有一班长老。如果在同一地方上，教会的行政分开了，也就构成了分裂。比方说，在台北已经有了一个无宗派的聚会，是站在地方立场上聚会事奉主的。以后另有一班人起来，也说，他们脱离了宗派，没有特别名称，没有特别信条，也没有特别交通，但是他们却不和原有的那一个无宗无派的聚会合在一起。他们之间，也许还有来往交通，但他们的行政却是分开的，不在一起。请记得，一有这个光景，后起的那个聚会，就构成了分裂，就是一个宗派。因为在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，在一个地方教会的立场和行政，也都只能有一个。他们既然脱离了宗派，就应该和已经脱离宗派的弟兄们合在一起，只有一个行政。他们若再有另外的行政，就证明他们是宗派。这一点也非常重要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保守在一个地方上只有一个教会。

	六　有属于任何组织的背景

	还有一种光景，有的聚会从表面看，既没有特别名称，特别信条，也没有特别交通，好像是无宗无派的，但是仔细追查，他们却有背景，是和别处基督教的组织有联系的。他们就像一只风筝，虽然是飘在空中，却有一根线拉在放的人手中。这一根线，有的远在美国，有的远在英国。你一不小心，就会受骗了。

	所以就是以上所说的五点，都通过了，还必须追查到底有没有背景，有没有背后组织上的牵线。一个地方上的聚会，和各地无宗无派的聚会在属灵上有交通，那不是在组织上有牵线。如果一个聚会在组织上，和别的基督教组织联在一起，那就是在背后有牵线。若是这样，就构成了分裂的宗派，因为她背后是联于一个宗派。

	以上六项，是分辨基督徒团体是否构成分裂，是否宗派的根据。前三项，有特别的名称，有特别的信条，有特别的交通，这些都很明显，容易看出来。后三项，有孤独的地方性交通，有在同一地方上分开的行政，有背后组织上的牵线，这些就相当隐藏，不容易看出来。如果这六项每一项都通过了，都没有问题了，那一个聚会就是一个在地方立场上，很干净的聚会，没有任何分裂的因素，没有任何宗派的成分。唯有这样的聚会，这样的教会，我们才能认为是正确的，我们才能有分，否则都是我们该弃绝的。但愿主祝福我们，使我们在这件事上，有清楚的认识。

	
第六篇　我们的实行和态度

	关于认识教会这件事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五篇，就是：一，教会是什么，二，教会的出现，三，教会的一元，四，教会的立场，五，教会的分裂。我们看过了，教会并不是一些死的建筑，也不是一些人意的组织，教会乃是蒙召的会众，是基督的身体，也是活神的家。教会的出现，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，是在天上，是在永世里。不错，教会的性质是属天的，永远的，但她的出现却是在地上，也是在时间里—在今天。教会不是一个抽像悬空的东西，乃是非常具体，十分实际，是人碰得到，摸得着，并且能置身在其中的一个东西。

	当教会在地方上出现的时候，乃是以一地一会为原则。这是因为教会在宇宙中是一个，所以她在一个地方上的出现也该是一个。教会完全是一个一元性的东西。她的源头，产生，性质，原则，存在，行政，交通，见证，都是一元的。教会是借着一信，一洗，接受了一灵，一主，一神，成了一个身体，而有了一个指望。凡关乎教会的都是一，所以教会绝对不可分。除了地方的立场以外，教会不可有任何别的立场。信徒若只维持地方立场，在实行上教会就合一而永不分裂。这几点，圣经的启示都非常清楚，并且也是教会最初显出来的情景。

	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今天摆在我们眼前的教会已经走样了。今天的教会已经紊乱达于极点，绝不是当初出现在地上的光景。既然如此，一个基督徒又没法离开教会，那么处身于这一个紊乱的局面，什么是我们当有的态度？这一点我们必须弄清楚。实在说，不只为着自己在主里的长进和事奉，我们该走一条对的路，就是为着后来的人，我们也当把路修直了，使他们有路可走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说到我们对于教会问题的实行和态度。

	首先我们明白神对今日基督教的态度。从新约的亮光和预言，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今日基督教的一点意思。从一面来说，神极不满意今日基督教荒凉变质的情形。无论是分门别类，人意组织，或是与世界调和，给撒但机会等等，这一切都是神所定罪的。但从另一面来说，神虽然定罪这些，却没有意思消除这些，禁止这些，反倒对这些取容让的态度。因此，今日紊乱的光景不只要继续下去，并且还要变本加厉。基督教的宗派要越过越多，属世界的光景也要越过越厉害。

	神的态度既是如此，我们也只能取同样的态度。况且我们不过是一班微弱的人，我们没有力量去改正那么多的错误。我们所能作的，只是在这种紊乱的光景中，爱主，跟随主，忠心的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中。这是我们基本的态度。现在我们先说几个在实行上该注意的点。

	壹　我们的实行

	一　弃绝一切别的立场，而回到地方立场上。

	我们在实行上首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要把所有那些不正确的立场都弃绝了。无论是罗马教，还是更正教各公会各派别的立场，我们一概都不要。我们不要罗马教的立场，也不要更正教任何一会一派的立场。这一切的立场，我们都要完全弃绝，脱离干净，无分无关。我们只能单纯的回到教会地方的立场上。

	什么叫作地方的立场？这在第四篇里，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。所说的地方立场，就是合一的立场。我们清楚看见，教会所以分裂，就是因为圣徒们脱开了这地方立场。若是圣徒们都能守住了这地方立场，教会的合一自然就蒙到保守。所以我们应该到什么地方，就是那个地方上的基督徒。如果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不在任何其他的立场上，只在地方立场上聚会，我们就得把自己摆在他们中间，和他们一同事奉主。我们不要任何派别的立场，只回到地方合一的立场上。

	我们要看见一件严重的事，不但是到新约，就是在旧约里，神从来也不许可祂的百姓有两个事奉的立场，有两个敬拜的立场。神是定规，要所有的以色列人，都到祂所选择立祂名并作祂居所的地方，敬拜祂。（申十二5～14，十四22～26，十六2，11，15～16。）他们不可在自己所看中的地方敬拜神。（申十二13。）就是他们以后败坏了，分成了南北两国，北面是以色列国，南面是犹大国，但他们敬拜神的地方，仍旧是一个，仍旧是耶路撒冷。神从来没有准许他们把敬拜的地方，敬拜的立场分开了。耶罗波安虽然尽所能的，在以色列国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，要人到伯特利的祭坛那里敬拜神，但是神从来没有承认这件事。（王上十二26～十三5。）神许可耶罗波安另外立国，但神绝不许可他另外设立一个敬拜的中心。这是极其得罪神的事！

	这件事应用在今天就是说，你若另有一个工作，神好像还姑且容让。但你若另外设立一个不同的敬拜立场，神绝不许可。当然在正当情形中，连工作也不可分。你到学校里去传福音，是从教会里出发，他到医院里去作工，也是从教会里出发。一切的工作，都该是一致的，都该是一体的。但也许到了一个时候，光景稍微差了一点，弟兄们在工作上好像有一点不一致了。这个好像神还容让，还许可。神最定罪的一件事，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，就是有的人竟然设立了另一个敬拜的中心，有了另一种事奉的立场。

	神所以只许可以色列人有一个敬拜的中心，就是不让他们分。他们虽然在外面分了两个国，但只要他们敬拜的中心不分，就他们在实际上还是一个。同样的，如果教会的立场不分，就是外面的行动有一些分，那还是相当轻的，认真说，在实际上还是没有分。就是为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才不要任何别的立场。我们不能在任何别的立场上，我们只能在教会的立场上，那个立场就是合一的立场，也就是一个在地方上出现的立场。

	在这一项，我们还得加上两点解释：

	（一）我们不留在任何公会的立场，就是那些组织基督教的立场上。用预表的话说，就是不留在巴比伦。凡认识圣经的人，没有办法不承认，从神的眼光看来，罗马天主教乃是一个混乱的巴比伦。而更正教，虽然在表面上早就脱离了罗马教，但是从性质说，还没有把罗马教的遗毒完全脱离干净。并且到了今天，更正教好像还越过越偏向罗马教，越过越追随罗马教。所以从神的眼光看来，更正教也是一个巴比伦。巴比伦怎样和耶路撒冷是相对的，罗马教和更正教也照样和教会是相对的。所以我们不能留在任何公会的立场，任何组织基督教的立场上，正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，不留在巴比伦一样。我们要从罗马教里出来，也要从更正教里出来，我们不留在罗马教和更正教组织的巴比伦里面。

	（二）我们也不荡在任何散漫的小立场上。现在在基督徒中间，还有一些散散漫漫的小立场。有的是家庭聚会，有的是学校团契，有的是在某一街，某一巷，来一个什么会，什么堂。还有所谓无宗无派，以及所谓无教会主义的一些小聚会。这些散漫的小立场，用预表的话来说，就是介乎巴比伦和耶路撒冷之间，许多散漫的地方。

	我们应该知道，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，中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。当初以斯拉他们从巴比伦动身出发，返回耶路撒冷，既没有好的交通工具，路程又很遥远。（拉七6～9，八21～23，31～32。）这种路途上的艰苦，正是预表今天人从组织的罗马教和基督教里出来，而回到教会的立场上，并不是一走就到，乃是需要走相当一段路程的。

	也许当日有的以色列人，离开了巴比伦，因着路途遥远并艰难，走到中途就荡下来了，并没有走到耶路撒冷。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，当初也是从巴比伦出来，要往迦南去。亚伯拉罕出迦勒底的吾珥，就等于他的后代出巴比伦。迦勒底的吾珥，就是巴比伦的地方，而迦南就是后来耶路撒冷的所在地。亚伯拉罕离开了迦勒底的吾珥，也不是一下子就走到迦南，也是到哈兰那里就半途停下了，到了后来才又继续走到迦南。在被掳后归回的时候，也许有好些以色列人，都荡在中途一些散漫的地方，而没有回到耶路撒冷。按预表来说，那就是象征今天的好些圣徒，虽然在消极方面看见了宗派的罪恶，弃绝了宗派，不留在组织的基督教里头，但是在积极方面却没有回到教会合一的立场，就是地方的立场上。他们是在半路上，一班一班散漫的荡在那里。像前面所说的，有的成立学生团契，有的成立家庭聚会。他们都标榜说，他们是无宗无派的，他们看见了宗派的不对，知道这是主所定罪的，所以他们不要这些，弃绝这些。还有人主张无教会主义，不要教会。他们所说的不要教会，就是不要礼拜堂，以及一切组织的东西。这些从消极一面说是对的，但是在积极一面，他们还没有达到神所要教会站的立场。用旧约预表的话来说，他们就是脱离了巴比伦，却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。这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靠主怜悯，还有积极的一面。我们不只要脱开一切不正确宗派的立场，还要回到正确合一的立场上。我们不留在任何公会组织的立场上，也不荡在中途这许许多多任何散漫的立场上。这是我们实行的第一项。

	二　站在地方教会的立场上，照着地方教会的原则，
凭着地方教会的性质，共同聚会，配搭事奉，
而活出基督的身体所该有的生活，显出基督的生命，
作教会的见证，并且同被建造，作神的居所，
彰显神的自己，通行神的旨意。

	这一项包括十二个点：

	（一）我们是站在地方教会的立场上。这句话很重。我们不站在任何信条的立场上，我们是站在教会这一个地方的立场上，也就是站在地方教会合一的立场上。

	（二）照着地方教会的原则。地方教会有她的原则，这原则就是教会是就地为政，各自向主负责。教会不能成立联合会，不能有总会。

	（三）凭着地方教会的性质。教会虽然是在地方上出现的一个东西，却是宇宙性的。因此教会在行政上虽是地方的，独立的，在交通上却是宇宙的，是和各处在教会立场上的聚会，都有交通的。所以地方教会的性质，乃是宇宙的，也就是身体的。

	（四）共同聚会。我们是凭着教会交通的性质，大家共同聚会。我们非常注重聚会。我们一切的敬拜，事奉，和工作，都是借着聚会。聚会可以说是我们集体的行动，和共同的生活。

	（五）配搭事奉。我们也非常注重配搭的事奉。我们不是仅仅听听道，作作礼拜，我们还要学习事奉。在事奉上，我们不称义单独，不赞成个人主义。教会既是一个会，一个身体，众圣徒就该配搭在一起，而有配搭的事奉，也就是身体的事奉。（弗四12，16。）

	（六）活出基督的身体所该有的生活。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，在教会的立场上，活出基督的身体所该有的生活，使基督的身体在各地教会中显为实际。（罗十二4～5，林前十二27。）

	（七）显出基督的生命。我们活出基督身体的生活，自然就彰显出，流露出基督的生命。这不只叫基督得着彰显，并且叫人得着生命的供应。

	（八）作教会的见证。以上七点加起来，就是作教会的见证。这个见证，就是见证基督自己。（徒一8。）教会是基督见证的器皿。我们在各地的聚会，就是作基督的器皿，维持基督的见证。我们所维持的见证，不是任何一个真理，乃是包罗一切真理的基督。

	（九）同被建造。我们不只注重个人属灵的造就，我们更注重教会生命的建造。我们所以注重个人的造就，是为着同被建造。（弗二22，彼前二5。）我们信，神今天所需要的，不是许多属灵的个人，乃是一个被建造的教会。所以我们唯有同被建造，才能应付神的需要。

	（十）作神的居所。神今天在地上，要得着一个家，（提前三15，）作祂的居所，（弗二22，）使祂自己和一切属祂的人，都能安居在其中。我们所以同被建造，就是为要作神的居所，使神和祂的儿女，今天在地上都能有家可归，都能得到安居之所。

	（十一）彰显神的自己。我们同被建造，作神的居所，不仅要叫神得到安居之所，也要叫神在其中彰显祂自己。我们在各地的聚会，都该是彰显神的，都该叫人感觉神在其中。（林前十四25。）

	（十二）通行神的旨意。我们盼望神恩待我们，使我们在各地的聚会，也都能通行神的旨意。（太六10。）我们不要人的意见在我们中间有地位，我们愿意成全神的旨意。（来十三21。）

	我信弟兄姊妹对这十二点都能清楚。这十二点有立场，有原则，有性质，有聚会，有配搭，有身体的生活，有基督生命的彰显，有教会的见证，还有建造，以及神的居所，神的彰显，和神的旨意。我们绝对的主张这十二点，并且平均的注重这十二点，不愿有一点偏枯。在基督教里面，有的人非常注重彰显基督，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但是他们忽略了立场的问题。又有人极力主张教会该有身体的生活，不单独，不个人，但是他们又忽略了教会的原则和性质。我们不愿意这样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十二点，包括得很周全。我们并不是光注重立场，而忽略了基督的彰显，教会的见证和神的旨意等等。我们不该忽略这些，也不愿忽略。如果我们光有一个立场，而没有基督的彰显，没有教会实际的见证，不能作神的居所，使神的自己得着彰显，使神的旨意得以通行，我们在这里所一直主张的，就是最空洞的，也不过都是死的字句。所以我们必须有身体的生活，基督的彰显，教会的见证，并作神的居所，彰显神的自己，通行神的旨意。

	但是另一面，我们也看见，若要实际而正确的有身体的生活，基督的彰显，教会的见证，并作神的居所等等，前面几点的立场，原则，性质，聚会，和配搭，乃是不可缺少的。若没有这前五点，后七点就很难有。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立场，把大家集中在上面；也必须有一地一会的原则，在地方上的行政各自独立；也必须有身体的性质，有宇宙性的交通；还必须实行聚会，实行配搭；这五点都有了，然后才能靠着圣灵过身体的生活，来彰显基督的生命，作教会完备的见证，并作神的居所，彰显神的自己，通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在实行上必须平均的注意这一项里面的这十二点。我们在各地所作的，就是这十二点。

	三　不愿成立一个独特的派别，
在各处设立所谓我们的聚会。

	我们绝不愿意成立一个独特的派别。虽然因着立场的问题，我们没有办法不和别人有分别，但我们绝不愿意，并且恨恶成立一个独特的派别，而在各处设立所谓“我们的聚会”。我们乃是愿意到处与弃绝宗派，不要会别的人，在教会合一的立场，也就是地方的立场上一同聚会奉主。

	四　任何道理见解，制度，意见，
只要无伤于得救的基本信仰，我们都愿包容。

	今天在基督教里，人对圣经有许多不同的见解，讲法，对于教会的聚会，治理，也有许多不同的作法，制度。我们认为，只要这些无伤于得救的基本信仰，对得救的基本真理没有损害，我们都愿意包容。所以虽然我们受浸，但若有人要洒水，觉得洒水平安，我们也包容。虽然我们看，照圣经真理是主日对，但若有弟兄主张守安息日，我们也不争。只要那些见解，看法，与得救的基本信仰无伤，我们都愿包容。

	大家还能记得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，得救的基本信仰，就是以弗所四章所说的“一信”。这个一信的基本信仰，绝对不能动摇，不能加添，也不能删减。至于那些不同的见解，看法，有的主张蒙头，有的主张不蒙头，有的要受浸，有的要洒水，有的赞成一个礼拜擘一次饼，有的喜欢天天擘饼，还有的主张亲嘴擘饼，也有的主张洗脚擘饼，这些都不损伤得救的基本信仰。不是说，蒙了头就得救，不蒙头就不得救。也不是说受浸就得救，洒水就不得救。这些都无伤于人的得救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包容。

	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光在话语上这样说，在实行上也必须取这一个态度。如果真的有一个弟兄来了，他愿意回到教会合一的立场上，和我们一同聚会，但他对安息日不能放下，一定要在安息日和其他几个弟兄一同擘饼，我们的态度就应该让他们擘，并且还去跟着他们一同擘。如果你问说，这样教会不是紊乱了么？教会不是不像样了么？请记得，像样是我们的意思，神有时倒容让不像样。你读读新约圣经，使徒们的教训并没有要教会把一件一件事都割得整整齐齐的。比方在罗马十四章，论到守日的问题，使徒没有硬性的说，绝对不能守某一个日子，一定要守另一个日子。他的态度乃是说，守的人是为着主守，不守的人也是为着主不守。关于吃东西也是这样。他没有硬性定规，那样该吃，那样不该吃。他是说，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。你在这里看见，使徒对这些事的态度非常宽大。也许你想说，这不是乱了么？但请你放心，若是大家都学习活在主面前，开头的时候虽然有一点不同，慢慢的那些不同就会消除了。

	像这类的事，有的弟兄姊妹实在是把我们代表错了。有人亲自告诉我说，他要到我们中间擘饼，有弟兄就告诉他说，哦，不可以，你是受过洒水洗的，你还没有受浸，再过一个月，教会就要施浸了，等你受了浸以后，再来擘饼吧。还有的人告诉我说，有的姊妹要来擘饼，那个姊妹比较有追求，她看见许多姊妹蒙头，就问一位姊妹说，我来擘饼是不是也应该蒙头？这个姊妹回答的不谨慎，就说，是的，应该蒙头，若不蒙头，就不能擘饼。这些故事一发生，就不得了，我们中间有“浸信会”出来了，有“蒙头会”出来了，这是把我们代表错了。有的人就在那里等受浸，受浸后再擘饼。还有的人就不以为然就说，难道我没有得救么？我不受浸就不得救么？在我看洒水已经够了，为什么必须要受浸？你看这样一来，就麻烦了。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主张过，这是说话的人把我们代表错了。

	最近我还听到一个故事，大约在四五年前一个主日的晚上，有一位信主的朋友来到台北教会一个会所要参加擘饼。作招待的弟兄一看见他没有带名条，就把他拦住了，说，你没有名条不可以擘饼。那位朋友说，我也是得救的弟兄。但是那个作招待的弟兄仍然不许可，终于把那位朋友请出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件事是实在的，这是不得了，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严格的“名条会”。不错，我们有接纳的讲究，但是有的人已经到主的桌子跟前来了，你不能在那里干涉的太多，叫人的灵受伤。你可以让他擘饼，会后再摸他得救的情形，再补办接纳。

	所以我盼望各地教会的负责弟兄们，对于这样的事，要谨慎一点，不然的话，恐怕会作出一个规条来，这个规条就变作一个宗派，破坏了神儿女的合一。实在说，神所有的儿女，只要是蒙恩的人，受了主的感动，愿意来和我们一同擘饼记念主，都是可以的。我们带名条，乃是为着彼此交通认识方便。等到大家都认识了，就无需再带了。我们并不是以名条来把守主的桌子。一面我们不随便让人来擘这个饼，要有认识，要有交通介绍，这是对的；但另一面这不是一种关口，不是一个条件，不是非要名条不可。在这些事上，我们要学习宽大，包容。

	比方有一个姊妹说，我看蒙黑头不对，我要蒙白头。你应当能说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也可以陪着你蒙白头。又有一个弟兄主张说，非洒水不可，受浸绝不要。你也应当能说，感谢主，你就洒水吧，我们还是可以一同擘饼。所以你就看见，理想上好像有难处，实行上不一定有难处，问题在乎你争不争。你不争，圣灵自己会作事，慢慢的就把弟兄姊妹带到一致。这是不难的事情，经验告诉我们的确如此。我盼望弟兄姊妹，都能把这些事看作是可包容的。

	再比方有的人主张说，擘饼一定要用一个杯，又有人主张说，用多个杯也可以。我们承认一个杯更合乎圣经，但若有人一定要坚持用多个杯，我们也应当宽容，绝不可因这件事而分裂。我去年出国，到了好几个地方，他们擘饼都是用多个杯，我一点没有不平安，还是好好的和他们一同擘饼。当我在纽约的时候，弟兄们刚好要恢复擘饼，就在那里研究用一个杯还是用多个杯，用大杯还是用小杯。他们问到我，我就说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，应该你们自己主张。你们觉得该用一个大杯，就用一个大杯，觉得该用多个小杯，就用多个小杯。这个问题，你们自己解决吧。结果，他们就自己决定用一个大杯。

	我举这些例子，并不是告诉大家说，在这些事上没有一个标准。不，这些事都有一个标准。但，弟兄们，在这里没有可争的。安息日是错，主日是对，有这个标准在这里，但使徒的态度却宽大包容。你觉得守安息日不对，你要主日，感谢主，你是为主要。你觉得守安息日对，你就守安息日，也感谢主，你也是为主守。这些都包容，都不批评。同样，受浸是对，这也有标准，但你若一直愿意洒水，感谢主，可以。你不受浸也得救，甚至你不受浸还能属灵。我们对这些一概包容。

	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话不是单讲给别人听，更是讲给我们自己听。我们绝不能把这些事拿来当作我们的信仰，当作我们的信条。我们没有信条，我们只有以弗所四章所说的“一信”。唯有这个一信绝不能动摇。一神，一主，一灵，一信，一洗，一体，一望，这七项，一项不能缺。这是基本的信仰。除此而外，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这样说可以，那样说也可以。我们有一颗宽容的心，有一个不争的灵，让圣灵自由在我们中间作事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信圣灵一天过一天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大家都同心合意，照着主的话而行。

	五　任何信仰纯正，而有异见的基督徒团体，
如果他们肯不分会，或肯取消分会，
不论他们有什么异见，我们都愿和他们
一同站在教会合一的立场上，聚会事奉主。

	这和前一项差不多。这就是说，不怕人有意见，就怕人分会。只要人肯不分会，或者分了肯取消，无论人有什么意见见解都可以。我们不要求人把见解放掉，我们却要求人把分会去掉。我们什么都能包容，就是不能包容分会。受浸洒水都不成问题，大杯小杯都不成问题，有酵饼无酵饼，蒙头不蒙头也都不成问题。这些都能包容。但是有一件事不能包容，就是绝不能包容分会，因为一有分会，教会合一的立场就失掉了。

	六　接纳所有有各种不同见地，
而没有犯可被革除罪的信徒。

	我们接纳所有的信徒。不论人有什么见地，只要是得救的信徒，我们都愿接纳。唯有犯了可被革除的罪者，我们没法接纳。

	可被革除的罪，只有两类：一类是林前五章十一节所说，那几种极污秽，羞辱主名的罪，就是淫乱，贪婪，拜偶像，辱骂，醉酒，和勒索。还有一类，是约翰二书七至十一节所说，那种越过基督教训的异端，就是说基督不是神，不是道成肉身来的，祂的死不是为我们担罪，祂的血不能赎我们的罪，祂死了也没有复活。这样的异端，就是今天所谓的“新神学”（Modernism，）是敌基督“不信派”的信仰，说是信基督，实在是抵挡基督，是极其邪恶的罪孽。凡有这两类罪恶之一的，虽然名称为基督徒，我们也不能接纳；已经接纳的，也要革除。除此之外，只要是得救的人，不管他有什么见地，有什么意见，我们都接纳。

	七　愿和所有派别里的弟兄姊妹相交，
但绝不愿有分于他们所在的任何宗派会别。

	一切在主里的弟兄姊妹，不管他们在什么派别里头，甚至在天主教里面，我们都愿意和他们有交通，但是对于他们所在所属的派别，我们绝不愿意有一点分。弟兄姊妹个人是一件事，他们所在的公会派别是另一件事，我们要分清楚。有的时候我们弃绝公会宗派，连带把其中的弟兄姊妹也弃绝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又倒过来了，因为接纳在公会宗派里的弟兄姊妹，连带把他们所附属的公会宗派也牵连进来了。这都是因为没有把个人和团体分清楚。

	这好像吃鱼，鱼肉要进去，鱼刺要吐出来。如果你为着吐刺，把肉也吐出来，或者为着吃肉，把刺也吃下去，这就不对了。所以我们应该会分别，弟兄姊妹是我们的，我们要；公会宗派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不要。更正教或罗马教我们不要，但更正教和罗马教里面所有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。我们还要和他们有交通，有来往。

	至于和他们交通来往，可以到什么程度，这就要看这样的交通，对于公会宗派的关系，影响，及后果如何而定。若是交通的后果叫公会宗派得着建立，或是叫地方教会的见证受到亏损，那就绝对作不得。所以这个来往交通的问题，没有人能替别人定规，必须各人自己在主面前为着主的缘故慎重为之。

	八　有不同见地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接纳，
却不能托给事奉的责任。

	有不同见地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在主里接纳，但因着避免事奉上的难处，我们不能托付他们什么事奉的责任。接纳是一件事，事奉的责任又是一件事。

	我们认为主把我们兴起来，乃是对我们有一个托付，我们对主这个托付应当忠心负责。所以虽然主的桌子向着神所有的儿女都是公开的，一切得救的人都可以有分，但是事奉的责任，却不能这样公开，必须弟兄姊妹对这些事奉有同样的见地，才可以进来共同担负。若是没有同样的见地，而进来担负责任，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益处。在这里大家也要会分别，不是说，你不能有分于事奉的责任，就不能被接纳了；也不是说，你一被接纳，不管有什么见地，就可以有分于事奉的责任了。在这里很有讲究。

	譬如说，我们是赞成受浸的，现在有一位主张洒水的弟兄，要来和我们一同擘饼。我们不该因着他主张洒水就不接纳他，我们还该接纳。但是请问，这一位弟兄被接纳之后，你能不能即刻叫他担负什么事奉的责任？你若安排他担负事奉上的责任，那不得了，他就把他的主张意见带到这里来和大家相争，相吵，结果他自己没有益处，别人也没有益处。所以在这些事上，我们要有智慧。像这样的弟兄，擘饼交通没有问题，但事奉的责任慢慢的再说。我们不是永远不给他责任，但要慢慢的来。我们要找机会好好和他有交通。或者根本是我们所见的不对，我们就应该接受改正；或者是他错了，慢慢的他也肯服下来。总归大家的看法必须相同，才能够担负同一个责任。

	也许还有人在这里不太清楚，以为我们太狭窄。那我们就提起一个反问来，是不是所有得救的人都可以作长老？当然不是。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一个弟兄，都可以来擘饼，但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到这里来作长老。因为擘饼是一个得救的问题，作长老乃是一个责任的托付，需要属灵的光景到了那个地步才可以。再比方说，不错，我们事奉的机会是相等的，但请问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站起来讲道？很清楚，都来擘饼是相等的，但是站起来尽话语职事不是相等的，因为这是托付的问题，这是责任的问题。再拿家庭来说，是不是八十岁的祖父，五十岁的父亲，还有十岁八岁的孩子，都能同样担负家庭的责任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吃饭的时候，八十岁的来吃，五十岁的来吃，十岁八岁的也来吃，这是可以的，在饭桌上是没有分别的。但是到了担负家庭责任的时候，不要说十岁八岁的不给他负，连十八岁的也不给他负，因为他们年龄还不够，给他们的来负，事情就弄糟了。平常一些零星小事，让孩子们作作是可以的，到家庭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，必须父亲，母亲，大哥，大姊，才能参与其事。

	所以大家必须看见，主的桌子是公开的，但事奉的责任是有限度的。见地不同的弟兄，在传福音的时候带带人，陪陪座是可以的，但教会的责任没法托给他们，只能托给那些老练成熟的人。盼望我们所有带领教会的人都能明了，不要因为人被接纳了，就把一切责任都给他了；也不要因为责任不能给他，所以就不接纳了。总要会分辨，被接纳是一件事，付托责任又是一件事。

	九　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每到一地，要先寻找在教会立
场上的聚会，而置身于其中，和他们一同聚会事奉。
如果找不到这种聚会，就要努力传福音，
带领人得救，并带领已经得救的人认识教会，
而和他们一同成立在教会立场上的聚会。

	弟兄姊妹无论到那里去，总要先找一找看，当地是不是已经有在教会立场上的聚会。若是已经有了，不管那个聚会从前认识不认识，有没有交通，只要他们的性质是对的，实实在在是在教会立场上无宗无派的，你就必须把自己摆在里面，和他们一同聚会事奉，绝不可另外再设一个聚会。若是你在他们之外另设一个聚会，你就是一个宗派，就是分裂教会的人。

	如果找不到这一种聚会，你就需要忠心，不怕艰难，一面不去有分于公会，一面努力传福音，带领人得救，并且也带领已经得救的人认识教会，清楚教会的立场和道路，而和他们一同成立在教会立场上的正确聚会。

	贰　我们的态度

	以上是我们在实行上的九点。现在再说到我们的态度。这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宣告。

	一　我们不是罗马教，也不是更正教。
我们不承认罗马教，也不承认更正教。

	我们怎样不觉得罗马教是对的，同样也不觉得更正教是对的，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两者都把教会正确的立场弃绝了，所以我们不愿意在罗马教里面，也不愿意在更正教里面。我们非但不是罗马教，也不是更正教。我们如何不承认罗马教，也如何不承认更正教。

	二　我们也不是所谓的弟兄会（Brethren），
无论闭关的或是公开的我们都不是。

	你知道，近一百多年来，在西方有所谓的弟兄们兴起来。我们也不是他们。无论闭关的弟兄们（Exclusive Brethren 简称E. B.），还是公开的弟兄们（Open Brethren 简称O. B.）我们都不是。

	三　我们也不是那些脱离了罗马教，或更正教，
而没有确定立场，散漫的小团体。
我们乃是在教会确定立场上的聚会。

	我们认为光脱离罗马教或更正教，而不回到教会的立场上，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也不是那些没有确定立场，散漫的小团体。我们是在教会确定的立场，就是地方立场上的聚会。

	四　我们也不是把自己当作各地的“全个地方教会”。
我们只承认是各地地方教会的一部分，
站在地方教会的立场上，照着地方教会的原则，
凭着地方教会的性质，作教会的见证。

	有的时候我听见有的弟兄告诉人说，我们是地方教会。这个话说得过一点。我们只能说，我们是地方教会的一部分。虽然在立场上，原则上，性质上，见证上，我们一点没有问题就是地方教会，但是在数量上我们不过是地方教会的一部分。譬如在台北，照理在台北的地方教会，乃是包括在台北所有的信徒，但是因着教会的分裂，许多信徒都分门别类，各成宗派，离开了地方教会的立场，只剩下我们这一小部分，还站在地方教会的立场上。所以照实情说，我们只是台北这个地方教会的一部分。假如在宗派里的弟兄们都肯回到地方立场上来，那时在台北的地方教会才是整个的。

	五　我们承认，任何派别，包括天主教在内，
里面所有得救的人，都是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，
都是属基督的肢体。但，我们又认为，
他们都已经失去了教会的立场。

	今天各宗派各公会，连天主教在内，都有得救的人。我们承认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，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可是他们都失去了教会的立场，都不在教会地方的立场上了。用比方的话说，他们都是我们家里的人，但是他们都已经离开家，跑到别处去了。

	六　照圣经的启示，我们认为罗马教和更正教，
是不会改变或取消的，所以我们不奢望他们改变，
只盼望人脱离他们，而回到教会的立场上。

	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一旦看见了公会宗派的不对，就想设法改变或取消他们。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，不管罗马教，或是更正教各会各派，一旦有了就不会改变，也不会取消。所以我们的态度，并不希望他们改变，因为这希望达不到。我们只盼望有个人脱离他们，而回到教会的立场上，单以中国来说，这三十年来我们还没有看见一个公会改变。长老会没有改变，浸信会没有改变，美以美会没有改变，任何会也都没有改变。他们虽然有的承认有错，却没有改变，更没有取消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越过越厉害。所以我们不必盼望他们改变。所有对他们的盼望，老实说都是奢望，都是虚望，结果必叫人失望。所有在他们身上花工夫要改变他们的，也都是徒劳无功，白费精力。启示录二，三章说得很清楚，推雅推喇的教会要留到主来，撒狄的教会也要留到主来，老底嘉的教会也要留到主来。这就是说罗马教要留到主来，更正教各团体要留到主来，连不冷不热的弟兄们也要一直留到主再来。他们都是根深蒂固，没有办法改变。所以我们只盼望有人能像路德一样，从罗马教出来；也像历代一些弟兄姊姊一样，从更正教各组织里面出来，而回到教会合一的立场上。

	七　我们认为一切站在分会分派的立场上，不肯放弃，而又要联合的联合，都是不彻底，没有价值的，对教会的见证毫无益处，乃是一种分而联，联而分的联合。

	在今天的基督教里，常有一种光景，各宗各派一面不肯放弃自己的立场，一面又喜欢有所谓的联合。他们或是开联合布道会，或是组织联合唱诗班，或是来在一起交换一点工作上的意见，或是这个会的牧师跑到那个会去讲讲道，那个会的牧师跑到这个会来领领会，看起来大家都是在主里合一的，不分的，但实在说，这都是一种“隔墙拉手”的作法，表面拉手相交，实际却有一道高墙砌在那里。你站在墙那边，我站在墙这边，隔着墙拉手联系。拉手是肯的，拆墙却不肯。这一种分而联的联合对于教会的见证毫无补益，反倒有害。这是不彻底的联合，是似是而非的联合。对于这种联合，我们不只不参加，不称赞，还要严格的定罪。

	这种联合，有些像圣经所说的混乱。这一种分了又联，联而又分，黑白不分，混淆不清的光景，根本破坏了神那“各从其类”（创一11～12，21，24～25）的定律，倒不如索性分而不联。神的定律，是定规各从其类，分了就是分，联了就是联。分了又联，联而又分，这是混乱，这是罪上加罪。既是该联，为什么分呢？这个联就定分的罪。既觉得分对，就该分到底，为什么分了还要联呢？这证明分是错的。既是错了，为什么不彻底对付呢？不肯彻底对付，却要来一个联。这正如一个女子嫁了一个不该嫁的人，后来又去改嫁那该嫁的，但是不该嫁的那一个又舍不得离开。她一面不肯离开这个不该嫁而嫁的，一面再去和那该嫁的联结，你看这不是罪上加罪么？请记得，这就是今日基督教分而联的光景。这些分而联的事，在神眼光中看来，就是紊乱中的紊乱，我们绝对不敢有分。

	八　我们认为一切在教会之外，不为着建造地方教会的工作，都是不该有的，所以我们都不愿有分。

	在今日基督教的范围里，有许多的工作，都是作在教会之外，并且那个结果也不是为着建造在地方上的教会。我们觉得这些工作，对于神教会的计划，乃是一种抵触和破坏，所以也不愿意有分。

	九　我们的态度虽然如此，但我们仍承认主是太大了，祂有祂主宰的权柄，能用各样的人，并且能用各样和我们不同的人，连被祂定罪罗马天主教的人祂都能用。

	我们承认，虽然有许多的工作不是作在教会中，不是为着建造地方教会的，但其中也有人蒙恩，也有局部的祝福。因为神是恩典的，怜悯的，今天又是恩典时代，那里有一点缝儿，那里有一点机会，神的恩典都像水钻缝一样的愿意临到。但我们不能根据这个，就称义这些工作，断定说神喜悦这些工作，喜悦这些工作的人。但以理书里所记的尼布甲尼撒，是一个拜偶像的外邦君王，你没有办法说神喜悦他，但是神还能使用他来成全神的旨意。约伯记给我们看见，连神的仇敌撒但，神都能使用他。哦，主是伟大的，祂能用各种样的人，甚至连祂最不喜悦的人，祂都能用。所以被主使用是一件事，讨主喜悦，被主称义，是另一件事。我们不能根据神的使用，就断定一分工作是该的。但是，因着主的伟大，我们虽不能称义这些工作，不愿有分于这些工作，却也不愿干涉，不愿过问。我们只愿意卑微的，凭着清洁的良心，照着主的光照，按着主的喜悦，来事奉祂，作祂所托付我们作的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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